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家上更一字第2號

上  訴  人  許素霞  

訴訟代理人  林志忠律師

            鄭家旻律師

被  上訴人  曾應欽

訴訟代理人  羅閎逸律師

複  代理人  凃奕如律師

訴訟代理人  廖學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配剩餘財產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09年10

月21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6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9月1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第一、二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

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

　　兩造於民國76年4月5日登記結婚，被上訴人於106年3月13日

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訴請離婚（106年婚

字第690號），本院於108年5月28日以107年度家上字第135

號判決離婚確定。兩造婚後未以書面約定夫妻財產制，兩造

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被上訴人婚後財產爲新臺幣（除標

註人民幣外，下同）1,452萬4,592元，上訴人婚後財產爲2,

263萬9,625元，婚後財產差額爲811萬5,033元（計算式：2

2,639,652－14,524,592＝8,115,033），爰依民法第1030條

之1規定請求上訴人分配剩餘財產405萬7,517元（計算式：

8,115,033×1/2＝4,057,517，元以下四捨五入）及自離婚判

決確定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被上訴人其餘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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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已判決駁回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論述)。

二、上訴人抗辯：

　㈠兩造婚後共同經營化粧品業，被上訴人因業務關係長期往返

兩岸之間，於101年3月前結識大陸地區女子（之後並與該女

子生下一子），兩造感情生變。被上訴人於101年3月16日將

1,500萬元存入其名下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

光商銀）大甲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新光689帳

戶），隨即自101年8月13日至同年月30日將款項轉移至大陸

地區（詳如附表二所示），係為減少上訴人對於剩餘財產之

分配而有意減少該帳戶內金錢，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

定應追加爲被上訴人之積極財產。

　㈡訴外人己○○係被上訴人胞弟，己○○名下兆豐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兆豐銀行）大甲分行帳號00000000000帳

戶（下稱兆豐368帳戶）之實際使用人為被上訴人，兆豐368

帳戶於基準日之餘額330萬3,541元，應列入被上訴人之積極

財產。

  ㈢上訴人於基準日前106年1月13日向大安區農會申辦貸款290

萬元，大安區農會於基準日後106年3月24日完成撥款，290

萬元應列入上訴人之消極財產。

　㈣被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總額1,452萬4,592元，加計上

開1,500萬元、330萬3,541元，合計爲3,282萬8,133元（計

算式：14,524,592＋15,000,000＋3,303,541＝32,828,13

3）；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總額2,263萬9,625元扣除

上開290萬元，結果爲1,973萬9,625元（計算式：22,639,62

5－2,900,000＝19,739,625），被上訴人婚後財產遠大於上

訴人婚後財產，上訴人並無剩餘財產差額可資分配予被上訴

人等語，資爲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

應給付被上訴人445萬7,517元本息，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

訴，兩造就各自敗訴部分均提起上訴。前審為被上訴人敗訴

及上訴人一部勝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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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萬7,517元及自108年6月24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被上訴人

逾上開請求部分，業經判決駁回確定)。上訴人於本審上訴

聲明：㈠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

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判斷：

  ㈠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

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定有明文；又按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

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

應平均分配，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亦有明文。經查，兩造

於76年4月5日結婚，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兩造應以法定

財產制為夫妻財產制；又被上訴人於106年3月13日對上訴人

提起離婚訴訟而判決離婚確定，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

就兩造於基準日106年3月13日之剩餘財產差額進行分配。

  ㈡被上訴人主張兩造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上訴人則抗辯

除附表一所示財產外，被上訴人於101年3月16日存入新光68

9帳戶之1,500萬元及己○○名下兆豐368帳戶之餘額330萬3,

541元，均應加計為被上訴人之積極財產；上訴人於106年1

月13日向大安區農會貸款之290萬元應列為上訴人之消極財

產等語。

　㈢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於101年3月16日存入新光689帳戶之1,5

00萬元應追加爲被上訴人積極財產，爲有理由：

　⒈按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

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定有明

文。夫或妻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婚後財產，

須主觀上有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之意思，始得將

該被處分之財產列為婚後財產，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

定，固應由主張夫或妻之他方為減少己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

而故為處分者，就其事實負舉證之責，惟各當事人就其所主

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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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

  ⒉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於基準日前5年內101年3月16日將1,500

萬元存入新光689帳戶內，隨即自101年8月13日至同年月30

日將款項轉移至大陸地區，係為減少上訴人對於剩餘財產之

分配，而有意減少該帳戶內之金錢，應將該等金錢追加計算

視爲被上訴人之婚後積極財產等情。被上訴人則主張其存入

新光689帳戶之1,500萬元係〇〇〇化粧品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〇〇〇公司）返還股東之減資款，並於前審先陳稱其以該

1,500萬元清償向〇〇公司購買大安區安重段000、000地號

土地之價金等語；之後改稱500萬元轉往大陸地區投資廈門

澳大普拉公司，及因與其他台商有金錢往來而將1,000萬元

分別滙入訴外人甲○○、戊○○、乙○○、丙○○等人（下

合稱甲○○等4人）名下帳戶（見前審卷二第348頁）；再於

本審改稱500萬元係經營大陸地區廈門澳大普拉公司所用，

1,000萬元係投資大陸地區油茶樹生意云云。經查：

　⑴本院向新光商銀調取新光689帳戶交易明細可知，被上訴人

於101年3月16日存入97萬5,000元、1,402萬5,000元（合計

1,500萬元），之後於101年8月13日、101年8月22日、101年

8月23日、101年8月27日、101年8月30日各滙出500萬8,395

元、200萬元、200萬元、300萬元、300萬元（合計1,500萬

8,395元），此有新光商銀檢送之新光689帳戶交易明細在卷

可查（見本審卷一第293至294頁）。本院比對上開滙出帳號

可知，被上訴人於101年8月13日滙出500萬8,395元係滙入其

名下中國銀行廈門蓮花支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

戶，於101年8月22日、101年8月23日、101年8月27日、101

年8月30日各滙出之200萬元、200萬元、300萬元、300萬元

係滙入甲○○等4人如附表二所示帳戶。

　⑵證人〇〇〇於本院結證稱：他是附表二所示華南銀行士林分

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合作金庫士林分行帳號000000

00000000帳戶之實際使用人，他用配偶戊○○名義開戶；他

是附表二所示華南銀行中崙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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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銀行光復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之實際使用人，

他用女兒甲○○名義開戶；他於新冠疫情發生前在大陸地區

做金屬塑膠材料買賣生意，他不認識被上訴人，與被上訴人

沒有生意往來，他不記得被上訴人爲何於101年8月22日、23

日、27日、30日將200萬元、200萬元、300萬元、32萬5,000

元滙至戊○○、甲○○名下帳戶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14至2

16頁）；證人乙○○於本院結證稱：她曾將附表二所示華南

銀行東臺南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借給她舅舅〇〇〇

使用，〇〇〇係在大陸地區做文具生意，已經90幾歲了，目

前精神狀況沒有很好，丙○○是〇〇〇的兒子；他不知道被

上訴人爲何於101年8月30日將150萬元、167萬5,000元滙至

她和丙○○名下帳戶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17至218頁）。由

上開證述內容可知，被上訴人與附表二所示帳戶之實際使用

人並無生意及金錢往來，被上訴人於前審主張因與其他台商

有金錢往來，而將1,000萬元滙入甲○○等4人如附表二所示

帳戶云云，自不可採。

　⑶被上訴人於本院進行當事人訊問時證稱：他於101年8月13日

轉帳500萬8,395元至中國銀行廈門蓮花支行帳戶，該帳戶是

他新開戶要做存款證明，做存款證明是為了設立澳大普拉公

司，澳大普拉公司進口奶粉、冰淇淋跟化妝品，澳大普拉公

司股東只有他一個人，澳大普拉公司於105年間因沒有賺錢

已經註銷；之後他又花人民幣200萬元承包油茶樹，他是用

地下匯兌方式將錢轉到大陸去，珠海、廣東地區關口入門處

有很多人在做地下匯兌業務，他不認識〇〇〇、〇〇〇，他

依地下匯兌指示將錢匯到甲○○等4人之帳戶，他投資的油

茶樹於000年0月間因颱風而掃光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1

至352頁）。

　⑷被上訴人提出訴外人〇〇〇製作之澳大普拉公司現金支付明

細爲證（見本院卷一第369至379頁），以證明其於101年8月

13日滙款之500萬8,395元係用於澳大普拉公司平日支出云

云，爲上訴人所否認，並抗辯被上訴人於原審當庭否認滙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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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廈門成立公司，澳大普拉公司成立日期是102年6月17日，

與被上訴人滙款時間101年8月13日有相當時日之差距，難認

二者有所關聯等語。經查，被上訴人提出之現金支付明細，

僅爲其單方記載自101年8月16日至105年2月22日之各項支

出，並未檢具其他支出單據以爲憑證，難以該支付明細認定

被上訴人滙往廈門銀行之500萬8,395元係用於澳大普拉公

司。況被上訴人曾於108年6月11日原審言詞辯論期日陳稱：

「我沒有滙款到廈門成立公司」等語（見一審卷二35頁），

且依大陸地區工商登記資料記載，澳大普拉公司成立日期爲

102年6月17日（見一審卷一145頁），與被上訴人轉帳500萬

8,395元之日期已有10個月之差距，被上訴人主張轉帳500萬

8,395元至廈門銀行係爲澳大普拉公司做存款證明云云，即

難採信。

　⑸被上訴人提出其與訴外人〇〇〇簽訂之承包油茶樹合同（下

稱系爭合同書）爲證，以證明其自101年8月22日至同年月30

日滙款至甲○○等4人如附表二所示帳戶之1,000萬元，係以

200萬人民幣投資油茶樹生意云云，爲上訴人所否認，抗辯

被上訴人應提出實際交付1,000萬元之證明等語。經查，依

系爭合同書記載：「種植地點：雲霄縣東廈荷步。苗木品

種：岑溪軟枝油茶系列。技術措施：1.煉山清染、2.帶狀整

地、3.開設生產道路、4.建設蓄水灌溉設施、5.種植密度90

株/畝、6.挖序規格60*50*40㎝、7.施基肥，回表土、8.撫

育：除草、擴穴、培土和施肥、9.技術負責為管理人：〇〇

〇。承租期：5年，2016年採收至2020年採收，所有茶籽均

歸庚○○所有，收成完後權利即歸〇〇〇所有，油茶籽收成

後出外銷，退稅歸〇〇〇所有。備註：如果有天災或不可抗

力之情形發生損失，就各自承擔責任，沒有誰賠誰的問題，

簽合同時付請訂金20萬人民幣，預訂2014年7月底前結清尾

款180萬元人民幣」等語，〇〇〇並在系爭合同書上，於102

年11月26日簽收訂金20萬人民幣，及於103年7月30日簽收尾

款180萬人民幣，此有系爭合同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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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頁）。觀諸系爭合同書之文字相當簡略，高達200萬人民

幣之契約內容僅有A4紙之半頁，已與常理有違；又〇〇〇分

別於102年11月26日、103年7月30日各自簽收20萬、180萬人

民幣，惟其二次簽收之筆順如出一轍，墨跡顏色相同，似爲

同時連續之簽名，難認係不同日期之簽名；況被上訴人早於

101年8月13日至同年月30日，將1,000萬元由其新光689帳戶

滙入如附表二所示帳戶，與被上訴人交付訂金及尾款之日期

已有1年以上及將近2年之差距，亦難認被上訴人係以該1,00

0萬元投資於油茶樹生意。

　⑹被上訴人又以證人辛○○爲證，欲證明其確有交付金錢予〇

〇〇云云。經查，證人辛○○於本院證述：他於大甲地區經

營泰式養生館，被上訴人是他的常客而成爲好友，103年7月

29日至7月31日他有陪被上訴人至中國大陸，因爲被上訴人

剛開刀完，脖子帶著護頸，請他跟著去廈門幫忙提東西；被

上訴人從辦公室的保險箱拿出180萬人民幣，錢是一疊一疊

的，一疊是1萬元，重量大約10、20公斤，錢是由他放進去

提箱，因為庚○○提不動，所以叫他幫忙提，錢是要交給一

位書記，是要買苦茶籽的錢；後來他和被上訴人搭車至一個

地方，由他把錢交給書記，他沒看到書記當場點收，交錢之

後就跟現場的人一起吃飯；被上訴人沒跟他說辦公室保險箱

的錢是如何來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8至51頁）。依證人辛

○○證述可知，其於103年7月30日陪同被上訴人至大陸地區

辦公室，自辦公室保險箱取出人民幣180萬，其不知道保險

箱內人民幣180萬之來源；惟被上訴人早於101年8月13日至

同年月30日將1,000萬元滙入甲○○等4人名下帳戶，被上訴

人應已於101年8月30日在大陸地區取得地下滙兌之1,000萬

元，其於103年7月30日在保險箱內取出之人民幣180萬，是

否爲101年8月30日取得之地下滙兌1,000萬元，尚難認定，

以證人辛○○之證述，亦無法爲被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⒊依被上訴人初使主張1,500萬元係償還向〇〇公司購買土地

之價金云云；待前審追查1,500萬元流向發現係轉入被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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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陸地區銀行及甲○○等4人如附表二所示帳戶，被上訴

人即改口主張1,500萬元係投資廈門澳大普拉公司及清償與

其他台商之金錢往來云云；待本審追查甲○○等4人如附表

二所示帳戶之實際使用人，被上訴人又改口稱1,500萬元係

投資廈門澳大普拉公司及大陸地區油茶樹生意云云。被上訴

人長年經商，對於金錢用度應有一定規劃，1,500萬元非小

數目，其對1,500萬元之處分應知之甚詳，惟其就用途之說

詞一改再改，而與常理有違，應認有故意隱瞞事實之情。基

上，被上訴人自承確有提領該1,500萬元花用，惟未合理說

明及舉證該等款項作何正常消費，即難認該筆款項之處分係

屬正常金錢使用方式，揆諸前開說明，自應追加計算1,500

萬元為其積極財產。

  ㈣上訴人抗辯己○○名下兆豐368帳戶餘額330萬3,541元應列

入被上訴人之積極財產，爲有理由：　　

　⒈上訴人抗辯己○○名下兆豐368帳戶之實際使用人爲被上訴

人，兆豐368帳戶餘額330萬3,541元應列入被上訴人之積極

財產等情，爲被上訴人所否認。

　⒉經查，前審調閱己○○名下兆豐368帳戶之資料顯示，開戶

留存聯絡地址爲「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手機

號碼爲「0000000000」、室內電話號碼爲「00-00000000」

（見前審卷三第11頁），均為被上訴人之住址、手機號碼及

室內電話號碼（見離婚卷一第95、127頁）。又依前審調閱

兆豐368帳戶之交易明細，兆豐368帳戶於106年2月22日、10

6年3月3日、106年8月3日各滙款5萬元、145萬元、50萬予被

上訴人經營之粧鎂化工有限公司（下稱粧鎂公司）帳戶；另

於106年2月22日、106年5月2日、106年5月25日、106年6月2

1日、106年7月31日日各滙款5萬元、10萬元、23萬5,000

元、10萬元、25萬0,465元予被上訴人帳戶，此有兆豐銀行

檢送之兆豐368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憑（見前審卷二317至31

9頁）。

　⒊次查，證人己○○於本審證稱：兆豐368帳戶是他申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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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因爲他在國外工作，所以聯絡電話、手機號碼及通訊地

址都留被上訴人的資料，被上訴人在台灣處理比較方便；他

將兆豐368帳戶借給被上訴人使用，該帳戶沒有申請提款

卡，從開戶之後他就將帳戶的存摺、印章都交給被上訴人保

管使用；該帳戶於106年2月21日存入之329萬6,253元及106

年2月22日存入155萬元，是被上訴人叫會計存入的，當時他

人在國外，他不知道會計是何人；該帳戶於106年2月22日提

領5萬元、5萬元，於106年3月3日提領145萬元，都是被上訴

人提領的等語（見本審卷二第70至72頁）。

　⒋基上，兆豐368帳戶開戶之留存資料均爲被上訴人之住址、

手機號碼及室內電話號碼，證人己○○亦證述兆豐368帳戶

係其借予被上訴人使用，自開戶後之實際使用人爲被上訴

人，且依帳戶交易明細可知，帳戶往來對象爲被上訴人及其

經營公司，上訴人依此抗辯兆豐368帳戶之實際使用人爲被

上訴人，尚非無據。而兆豐368帳戶於基準日之餘額爲330萬

3,541元（見前審卷二第317頁之交易明細），故上訴人抗辯

此部分應列入被上訴人之積極財產，爲有理由。

　㈤上訴人抗辯其於106年1月13日向大安區農會貸款之290萬元

應列入消極財產，爲無理由： 　

　⒈上訴人抗辯其向大安區農會貸款之290萬元，係爲支付女兒

即訴外人〇〇〇之留學費用，應列入消極財產云云；爲被上

訴人所否認，並抗辯大安區農會實際撥款日爲106年3月24

日，係在基準日106年3月13日之後，上訴人係惡意增加消極

財產，不應納入剩餘財產分配，上訴人滙款予〇〇〇留學費

用之時間是102年1月至000年0月間等語。

　⒉按金錢借貸契約為要物契約，以貸與人金錢之交付為該消費

借貸契約成立之要件。此所謂交付，指貸與人將其對為借貸

標的款項之事實上管領力移轉與借用人而言。換言之，須借

用人就貸與人所移轉之款項有自由支配之能力，始足當之

（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85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上訴人於106年1月13日向大安區農會申請貸款29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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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嗣於106年1月23日將其名下臺中市○○區○○段0地號

土地及坐落其上同段147建號之建物（下合稱系爭大安區房

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擔保借款370萬元，其後大安區農會

於106年3月24日始撥款290萬元，此有大安區農會授信申請

書在卷可稽、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土地登

記第二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大安區農會108年4月

29日中市安農信字第1080001781號函所附客戶往來帳戶一覽

表及放款利息交易明細查詢在卷可憑（見一審卷一第177至1

85、309至355頁）。本件上訴人固於106年1月13日提出貸款

之申請、並於106年1月23日以系爭大安區房地設定抵押，惟

大安區農會迄於106年3月24日始撥款290萬元至上訴人帳

戶，參照上開說明，借貸契約應於106年3月24日始成立，消

費借貸契約成立既在基準日106年3月13日之後，上訴人此筆

借貸無從列計為其消極財產，上訴人此部分抗辯自不可採。

　㈥基上，被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總額1,452萬4,592元，

加計上開1,500萬元、330萬3,541元，合計爲3,282萬8,133

元（計算式：14,524,592＋15,000,000＋3,303,541＝32,82

8,133）；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總額2,263萬9,625

元，則被上訴人之婚後財產多於上訴人之婚後財產，上訴人

並無剩餘財產差額可資分配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依民法第

1030條之1本文規定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即無理由，應予駁

回。

　㈦至於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大安區房地（即上訴人如附表一丙欄

③、④之財產）之實際所有權人爲〇〇〇公司，係〇〇〇公

司借名登記予上訴人，〇〇〇公司於112年12月11日以起訴

狀繕本送達上訴人，爲終止借名登記關係之意思表示，上訴

人應就系爭大安區房地爲所有權移轉登記，現由臺中地院以

113年度訴字第16號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審理中，而請求本

院於臺中地院113年度訴字第16號事件判決確定前裁定停止

訴訟程序云云。惟依本院前揭認定，被上訴人之婚後財產多

於上訴人之婚後財產，上訴人並無剩餘財產差額可資分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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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縱若系爭大安區房地非屬上訴人之積極財產，而

屬〇〇〇公司所有，則上訴人之婚後財產將更少於被上訴人

之婚後財產，上訴人更無剩餘財產差額可資分配予被上訴

人，即臺中地院113年度訴字第16號事件之認定結果，無礙

於本院就上訴人並無剩餘財產差額可資分配予被上訴人之認

定，被上訴人請求停止訴訟程序，本院認無必要，附此敘

明。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上訴人分

配剩餘財產405萬7,517元及自離婚判決確定翌日即108年6月

24日起算法定遲延，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

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郭妙俐

                             法  官  廖穗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

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擴張）部

分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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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黃美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附表一】庚○○主張兩造之婚後財產：

種類 財產內容 金額或價額

庚

○

○

後

財

產

積 極

財 產

�

①南投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②門牌號碼南投縣〇〇鄉〇〇村〇〇街0巷00號建物  

 4,250,000元

   750,000元

③臺中市〇〇區〇〇〇段〇〇〇段000-07地號土地

④臺中市○○區○○○段○○○段00000地號土地

⑤臺中市○○區○○○段○○○段00000地號土地

⑥門牌號碼臺中市〇〇區〇〇里〇〇路000巷0號建物

③＋④＋⑤＝

9,770,000元 

⑥6,520,000元

⑦國泰人壽美滿人生101終身(0000000000)保單

⑧國泰人壽萬代福000(0000000000)保單

⑨南山人壽南山年年春還本終身保險(Z000000000)保單

⑩南山人壽南山年年春還本終身壽險(Z000000000)保單　

⑪南山人壽南山全新增額養老壽險(Z0000000000)保單

⑫南山人壽南山金吉利21年期還本養老壽險(N000000098)保

單

   719,133元

    79,877元

 3,590,816元

 1,445,119元

 1,628,155元

   154,206元

⑬新光銀行大甲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17,286元

消極

財產

�

⑭臺灣土地銀行貸款債務 14,400,000元

合計 ①至⑬小計爲28,924,592元－⑭14,400,000元＝

14,524,592元

丁

○

○

婚

後

財

產

積 極

財 產

�

①南投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②門牌號碼南投縣○○鄉○街村○○街0巷00號建物　

 3,560,000元

770,000元 

③臺中市○○區○○段0地號土地

④門牌號碼臺中市○○區○○里○○○路000號建物

 6,550,000元

11,090,000元 

⑤國泰人壽美滿人生101終身(0000000000)保單    607,200元

⑥大安區農會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⑦臺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8,476元

       63元

⑧亞洲水泥917股

⑨亞洲水泥729股　

⑩裕隆3股　

⑪裕隆129股　

  27,968.5元

  22,234.5元

　    83.7元

   3,599.1元

消極

財產

�

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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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庚○○名下新光銀行大甲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帳 

          戶交易明細（本審卷一第293至294頁）：

合計 ①至⑪小計22,639,62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交易日期   存入金額   支出金額     餘額          備註

101.03.02          0元          0元 新開戶

101.03.14    480,000元    480,000元

101.03.16    975,000元  1,455,000元

101.03.16 14,025,000元 15,480,000元

101.03.20    470,000元 15,950,000元

101.05.18 1,000,000元 14,950,000元

101.06.20     12,306元 14,962,306元 結息

101.07.30    550,000元 15,512,306元

101.08.06    480,000元  15,992,306元

101.08.13 5,008,395元 10,983,911元 轉帳至庚○○名下中國銀

行廈門蓮花支行帳號00000

00000000000000帳戶

101.08.22 2,000,000元  8,983,911元 ①滙款100萬元至甲○○名

下華銀中崙帳號0000000

0000000帳戶

②滙款100萬元至戊○○名

下華銀士林帳號0000000

0000000帳戶

101.08.23 2,000,000元  6,983,911元 ①滙款100萬元至甲○○名

下一銀光復帳號0000000

0000000帳戶

②滙款100萬元至戊○○名

下合庫士林帳號0000000

0000000帳戶

101.08.23    92,807元  6,891,104元 信用卡費

101.08.27 3,000,000元  3,891,104元 ①滙款150萬元至戊○○名

下華銀士林帳號0000000

0000000帳戶

②滙款150萬元至甲○○名

下華銀中崙帳號0000000

0000000帳戶

101.08.30 3,000,000元   891,104元 ①滙款150萬元至乙○○名

下華銀東台南帳號00000

000000000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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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滙款32萬5,000元至戊○

○名下合庫士林帳號000

00000000000帳戶

③滙款167萬5,000元至丙

○○名下華銀南都帳號0

0000000000000帳戶

101.09.24   890,000元      1,104元 滙出

101.12.20      8,124元      9,228元 結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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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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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家上更一字第2號
上  訴  人  許素霞  
訴訟代理人  林志忠律師
            鄭家旻律師
被  上訴人  曾應欽
訴訟代理人  羅閎逸律師
複  代理人  凃奕如律師
訴訟代理人  廖學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配剩餘財產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09年10月21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第一、二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
　　兩造於民國76年4月5日登記結婚，被上訴人於106年3月13日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訴請離婚（106年婚字第690號），本院於108年5月28日以107年度家上字第135號判決離婚確定。兩造婚後未以書面約定夫妻財產制，兩造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被上訴人婚後財產爲新臺幣（除標註人民幣外，下同）1,452萬4,592元，上訴人婚後財產爲2,263萬9,625元，婚後財產差額爲811萬5,033元（計算式：22,639,652－14,524,592＝8,115,033），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上訴人分配剩餘財產405萬7,517元（計算式：8,115,033×1/2＝4,057,517，元以下四捨五入）及自離婚判決確定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被上訴人其餘請求，業已判決駁回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論述)。
二、上訴人抗辯：
　㈠兩造婚後共同經營化粧品業，被上訴人因業務關係長期往返兩岸之間，於101年3月前結識大陸地區女子（之後並與該女子生下一子），兩造感情生變。被上訴人於101年3月16日將1,500萬元存入其名下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商銀）大甲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新光689帳戶），隨即自101年8月13日至同年月30日將款項轉移至大陸地區（詳如附表二所示），係為減少上訴人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有意減少該帳戶內金錢，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定應追加爲被上訴人之積極財產。
　㈡訴外人己○○係被上訴人胞弟，己○○名下兆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兆豐銀行）大甲分行帳號00000000000帳戶（下稱兆豐368帳戶）之實際使用人為被上訴人，兆豐368帳戶於基準日之餘額330萬3,541元，應列入被上訴人之積極財產。
  ㈢上訴人於基準日前106年1月13日向大安區農會申辦貸款290萬元，大安區農會於基準日後106年3月24日完成撥款，290萬元應列入上訴人之消極財產。
　㈣被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總額1,452萬4,592元，加計上開1,500萬元、330萬3,541元，合計爲3,282萬8,133元（計算式：14,524,592＋15,000,000＋3,303,541＝32,828,133）；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總額2,263萬9,625元扣除上開290萬元，結果爲1,973萬9,625元（計算式：22,639,625－2,900,000＝19,739,625），被上訴人婚後財產遠大於上訴人婚後財產，上訴人並無剩餘財產差額可資分配予被上訴人等語，資爲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45萬7,517元本息，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兩造就各自敗訴部分均提起上訴。前審為被上訴人敗訴及上訴人一部勝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05萬7,517元及自108年6月24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被上訴人逾上開請求部分，業經判決駁回確定)。上訴人於本審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判斷：
  ㈠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定有明文；又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亦有明文。經查，兩造於76年4月5日結婚，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兩造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夫妻財產制；又被上訴人於106年3月13日對上訴人提起離婚訴訟而判決離婚確定，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就兩造於基準日106年3月13日之剩餘財產差額進行分配。
  ㈡被上訴人主張兩造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上訴人則抗辯除附表一所示財產外，被上訴人於101年3月16日存入新光689帳戶之1,500萬元及己○○名下兆豐368帳戶之餘額330萬3,541元，均應加計為被上訴人之積極財產；上訴人於106年1月13日向大安區農會貸款之290萬元應列為上訴人之消極財產等語。
　㈢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於101年3月16日存入新光689帳戶之1,500萬元應追加爲被上訴人積極財產，爲有理由：
　⒈按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定有明文。夫或妻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婚後財產，須主觀上有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之意思，始得將該被處分之財產列為婚後財產，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固應由主張夫或妻之他方為減少己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而故為處分者，就其事實負舉證之責，惟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
  ⒉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於基準日前5年內101年3月16日將1,500萬元存入新光689帳戶內，隨即自101年8月13日至同年月30日將款項轉移至大陸地區，係為減少上訴人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有意減少該帳戶內之金錢，應將該等金錢追加計算視爲被上訴人之婚後積極財產等情。被上訴人則主張其存入新光689帳戶之1,500萬元係〇〇〇化粧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〇〇〇公司）返還股東之減資款，並於前審先陳稱其以該1,500萬元清償向〇〇公司購買大安區安重段000、000地號土地之價金等語；之後改稱500萬元轉往大陸地區投資廈門澳大普拉公司，及因與其他台商有金錢往來而將1,000萬元分別滙入訴外人甲○○、戊○○、乙○○、丙○○等人（下合稱甲○○等4人）名下帳戶（見前審卷二第348頁）；再於本審改稱500萬元係經營大陸地區廈門澳大普拉公司所用，1,000萬元係投資大陸地區油茶樹生意云云。經查：
　⑴本院向新光商銀調取新光689帳戶交易明細可知，被上訴人於101年3月16日存入97萬5,000元、1,402萬5,000元（合計1,500萬元），之後於101年8月13日、101年8月22日、101年8月23日、101年8月27日、101年8月30日各滙出500萬8,395元、200萬元、200萬元、300萬元、300萬元（合計1,500萬8,395元），此有新光商銀檢送之新光689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查（見本審卷一第293至294頁）。本院比對上開滙出帳號可知，被上訴人於101年8月13日滙出500萬8,395元係滙入其名下中國銀行廈門蓮花支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於101年8月22日、101年8月23日、101年8月27日、101年8月30日各滙出之200萬元、200萬元、300萬元、300萬元係滙入甲○○等4人如附表二所示帳戶。
　⑵證人〇〇〇於本院結證稱：他是附表二所示華南銀行士林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合作金庫士林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之實際使用人，他用配偶戊○○名義開戶；他是附表二所示華南銀行中崙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第一銀行光復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之實際使用人，他用女兒甲○○名義開戶；他於新冠疫情發生前在大陸地區做金屬塑膠材料買賣生意，他不認識被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沒有生意往來，他不記得被上訴人爲何於101年8月22日、23日、27日、30日將200萬元、200萬元、300萬元、32萬5,000元滙至戊○○、甲○○名下帳戶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14至216頁）；證人乙○○於本院結證稱：她曾將附表二所示華南銀行東臺南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借給她舅舅〇〇〇使用，〇〇〇係在大陸地區做文具生意，已經90幾歲了，目前精神狀況沒有很好，丙○○是〇〇〇的兒子；他不知道被上訴人爲何於101年8月30日將150萬元、167萬5,000元滙至她和丙○○名下帳戶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17至218頁）。由上開證述內容可知，被上訴人與附表二所示帳戶之實際使用人並無生意及金錢往來，被上訴人於前審主張因與其他台商有金錢往來，而將1,000萬元滙入甲○○等4人如附表二所示帳戶云云，自不可採。
　⑶被上訴人於本院進行當事人訊問時證稱：他於101年8月13日轉帳500萬8,395元至中國銀行廈門蓮花支行帳戶，該帳戶是他新開戶要做存款證明，做存款證明是為了設立澳大普拉公司，澳大普拉公司進口奶粉、冰淇淋跟化妝品，澳大普拉公司股東只有他一個人，澳大普拉公司於105年間因沒有賺錢已經註銷；之後他又花人民幣200萬元承包油茶樹，他是用地下匯兌方式將錢轉到大陸去，珠海、廣東地區關口入門處有很多人在做地下匯兌業務，他不認識〇〇〇、〇〇〇，他依地下匯兌指示將錢匯到甲○○等4人之帳戶，他投資的油茶樹於000年0月間因颱風而掃光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1至352頁）。
　⑷被上訴人提出訴外人〇〇〇製作之澳大普拉公司現金支付明細爲證（見本院卷一第369至379頁），以證明其於101年8月13日滙款之500萬8,395元係用於澳大普拉公司平日支出云云，爲上訴人所否認，並抗辯被上訴人於原審當庭否認滙款至廈門成立公司，澳大普拉公司成立日期是102年6月17日，與被上訴人滙款時間101年8月13日有相當時日之差距，難認二者有所關聯等語。經查，被上訴人提出之現金支付明細，僅爲其單方記載自101年8月16日至105年2月22日之各項支出，並未檢具其他支出單據以爲憑證，難以該支付明細認定被上訴人滙往廈門銀行之500萬8,395元係用於澳大普拉公司。況被上訴人曾於108年6月11日原審言詞辯論期日陳稱：「我沒有滙款到廈門成立公司」等語（見一審卷二35頁），且依大陸地區工商登記資料記載，澳大普拉公司成立日期爲102年6月17日（見一審卷一145頁），與被上訴人轉帳500萬8,395元之日期已有10個月之差距，被上訴人主張轉帳500萬8,395元至廈門銀行係爲澳大普拉公司做存款證明云云，即難採信。
　⑸被上訴人提出其與訴外人〇〇〇簽訂之承包油茶樹合同（下稱系爭合同書）爲證，以證明其自101年8月22日至同年月30日滙款至甲○○等4人如附表二所示帳戶之1,000萬元，係以200萬人民幣投資油茶樹生意云云，爲上訴人所否認，抗辯被上訴人應提出實際交付1,000萬元之證明等語。經查，依系爭合同書記載：「種植地點：雲霄縣東廈荷步。苗木品種：岑溪軟枝油茶系列。技術措施：1.煉山清染、2.帶狀整地、3.開設生產道路、4.建設蓄水灌溉設施、5.種植密度90株/畝、6.挖序規格60*50*40㎝、7.施基肥，回表土、8.撫育：除草、擴穴、培土和施肥、9.技術負責為管理人：〇〇〇。承租期：5年，2016年採收至2020年採收，所有茶籽均歸庚○○所有，收成完後權利即歸〇〇〇所有，油茶籽收成後出外銷，退稅歸〇〇〇所有。備註：如果有天災或不可抗力之情形發生損失，就各自承擔責任，沒有誰賠誰的問題，簽合同時付請訂金20萬人民幣，預訂2014年7月底前結清尾款180萬元人民幣」等語，〇〇〇並在系爭合同書上，於102年11月26日簽收訂金20萬人民幣，及於103年7月30日簽收尾款180萬人民幣，此有系爭合同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381頁）。觀諸系爭合同書之文字相當簡略，高達200萬人民幣之契約內容僅有A4紙之半頁，已與常理有違；又〇〇〇分別於102年11月26日、103年7月30日各自簽收20萬、180萬人民幣，惟其二次簽收之筆順如出一轍，墨跡顏色相同，似爲同時連續之簽名，難認係不同日期之簽名；況被上訴人早於101年8月13日至同年月30日，將1,000萬元由其新光689帳戶滙入如附表二所示帳戶，與被上訴人交付訂金及尾款之日期已有1年以上及將近2年之差距，亦難認被上訴人係以該1,000萬元投資於油茶樹生意。
　⑹被上訴人又以證人辛○○爲證，欲證明其確有交付金錢予〇〇〇云云。經查，證人辛○○於本院證述：他於大甲地區經營泰式養生館，被上訴人是他的常客而成爲好友，103年7月29日至7月31日他有陪被上訴人至中國大陸，因爲被上訴人剛開刀完，脖子帶著護頸，請他跟著去廈門幫忙提東西；被上訴人從辦公室的保險箱拿出180萬人民幣，錢是一疊一疊的，一疊是1萬元，重量大約10、20公斤，錢是由他放進去提箱，因為庚○○提不動，所以叫他幫忙提，錢是要交給一位書記，是要買苦茶籽的錢；後來他和被上訴人搭車至一個地方，由他把錢交給書記，他沒看到書記當場點收，交錢之後就跟現場的人一起吃飯；被上訴人沒跟他說辦公室保險箱的錢是如何來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8至51頁）。依證人辛○○證述可知，其於103年7月30日陪同被上訴人至大陸地區辦公室，自辦公室保險箱取出人民幣180萬，其不知道保險箱內人民幣180萬之來源；惟被上訴人早於101年8月13日至同年月30日將1,000萬元滙入甲○○等4人名下帳戶，被上訴人應已於101年8月30日在大陸地區取得地下滙兌之1,000萬元，其於103年7月30日在保險箱內取出之人民幣180萬，是否爲101年8月30日取得之地下滙兌1,000萬元，尚難認定，以證人辛○○之證述，亦無法爲被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⒊依被上訴人初使主張1,500萬元係償還向〇〇公司購買土地之價金云云；待前審追查1,500萬元流向發現係轉入被上訴人大陸地區銀行及甲○○等4人如附表二所示帳戶，被上訴人即改口主張1,500萬元係投資廈門澳大普拉公司及清償與其他台商之金錢往來云云；待本審追查甲○○等4人如附表二所示帳戶之實際使用人，被上訴人又改口稱1,500萬元係投資廈門澳大普拉公司及大陸地區油茶樹生意云云。被上訴人長年經商，對於金錢用度應有一定規劃，1,500萬元非小數目，其對1,500萬元之處分應知之甚詳，惟其就用途之說詞一改再改，而與常理有違，應認有故意隱瞞事實之情。基上，被上訴人自承確有提領該1,500萬元花用，惟未合理說明及舉證該等款項作何正常消費，即難認該筆款項之處分係屬正常金錢使用方式，揆諸前開說明，自應追加計算1,500萬元為其積極財產。
  ㈣上訴人抗辯己○○名下兆豐368帳戶餘額330萬3,541元應列入被上訴人之積極財產，爲有理由：　　
　⒈上訴人抗辯己○○名下兆豐368帳戶之實際使用人爲被上訴人，兆豐368帳戶餘額330萬3,541元應列入被上訴人之積極財產等情，爲被上訴人所否認。
　⒉經查，前審調閱己○○名下兆豐368帳戶之資料顯示，開戶留存聯絡地址爲「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手機號碼爲「0000000000」、室內電話號碼爲「00-00000000」（見前審卷三第11頁），均為被上訴人之住址、手機號碼及室內電話號碼（見離婚卷一第95、127頁）。又依前審調閱兆豐368帳戶之交易明細，兆豐368帳戶於106年2月22日、106年3月3日、106年8月3日各滙款5萬元、145萬元、50萬予被上訴人經營之粧鎂化工有限公司（下稱粧鎂公司）帳戶；另於106年2月22日、106年5月2日、106年5月25日、106年6月21日、106年7月31日日各滙款5萬元、10萬元、23萬5,000元、10萬元、25萬0,465元予被上訴人帳戶，此有兆豐銀行檢送之兆豐368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憑（見前審卷二317至319頁）。
　⒊次查，證人己○○於本審證稱：兆豐368帳戶是他申請開戶，因爲他在國外工作，所以聯絡電話、手機號碼及通訊地址都留被上訴人的資料，被上訴人在台灣處理比較方便；他將兆豐368帳戶借給被上訴人使用，該帳戶沒有申請提款卡，從開戶之後他就將帳戶的存摺、印章都交給被上訴人保管使用；該帳戶於106年2月21日存入之329萬6,253元及106年2月22日存入155萬元，是被上訴人叫會計存入的，當時他人在國外，他不知道會計是何人；該帳戶於106年2月22日提領5萬元、5萬元，於106年3月3日提領145萬元，都是被上訴人提領的等語（見本審卷二第70至72頁）。
　⒋基上，兆豐368帳戶開戶之留存資料均爲被上訴人之住址、手機號碼及室內電話號碼，證人己○○亦證述兆豐368帳戶係其借予被上訴人使用，自開戶後之實際使用人爲被上訴人，且依帳戶交易明細可知，帳戶往來對象爲被上訴人及其經營公司，上訴人依此抗辯兆豐368帳戶之實際使用人爲被上訴人，尚非無據。而兆豐368帳戶於基準日之餘額爲330萬3,541元（見前審卷二第317頁之交易明細），故上訴人抗辯此部分應列入被上訴人之積極財產，爲有理由。
　㈤上訴人抗辯其於106年1月13日向大安區農會貸款之290萬元應列入消極財產，爲無理由： 　
　⒈上訴人抗辯其向大安區農會貸款之290萬元，係爲支付女兒即訴外人〇〇〇之留學費用，應列入消極財產云云；爲被上訴人所否認，並抗辯大安區農會實際撥款日爲106年3月24日，係在基準日106年3月13日之後，上訴人係惡意增加消極財產，不應納入剩餘財產分配，上訴人滙款予〇〇〇留學費用之時間是102年1月至000年0月間等語。
　⒉按金錢借貸契約為要物契約，以貸與人金錢之交付為該消費借貸契約成立之要件。此所謂交付，指貸與人將其對為借貸標的款項之事實上管領力移轉與借用人而言。換言之，須借用人就貸與人所移轉之款項有自由支配之能力，始足當之（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85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上訴人於106年1月13日向大安區農會申請貸款290萬元，嗣於106年1月23日將其名下臺中市○○區○○段0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同段147建號之建物（下合稱系爭大安區房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擔保借款370萬元，其後大安區農會於106年3月24日始撥款290萬元，此有大安區農會授信申請書在卷可稽、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大安區農會108年4月29日中市安農信字第1080001781號函所附客戶往來帳戶一覽表及放款利息交易明細查詢在卷可憑（見一審卷一第177至185、309至355頁）。本件上訴人固於106年1月13日提出貸款之申請、並於106年1月23日以系爭大安區房地設定抵押，惟大安區農會迄於106年3月24日始撥款290萬元至上訴人帳戶，參照上開說明，借貸契約應於106年3月24日始成立，消費借貸契約成立既在基準日106年3月13日之後，上訴人此筆借貸無從列計為其消極財產，上訴人此部分抗辯自不可採。
　㈥基上，被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總額1,452萬4,592元，加計上開1,500萬元、330萬3,541元，合計爲3,282萬8,133元（計算式：14,524,592＋15,000,000＋3,303,541＝32,828,133）；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總額2,263萬9,625元，則被上訴人之婚後財產多於上訴人之婚後財產，上訴人並無剩餘財產差額可資分配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30條之1本文規定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㈦至於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大安區房地（即上訴人如附表一丙欄③、④之財產）之實際所有權人爲〇〇〇公司，係〇〇〇公司借名登記予上訴人，〇〇〇公司於112年12月11日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上訴人，爲終止借名登記關係之意思表示，上訴人應就系爭大安區房地爲所有權移轉登記，現由臺中地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6號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審理中，而請求本院於臺中地院113年度訴字第16號事件判決確定前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云云。惟依本院前揭認定，被上訴人之婚後財產多於上訴人之婚後財產，上訴人並無剩餘財產差額可資分配予被上訴人；縱若系爭大安區房地非屬上訴人之積極財產，而屬〇〇〇公司所有，則上訴人之婚後財產將更少於被上訴人之婚後財產，上訴人更無剩餘財產差額可資分配予被上訴人，即臺中地院113年度訴字第16號事件之認定結果，無礙於本院就上訴人並無剩餘財產差額可資分配予被上訴人之認定，被上訴人請求停止訴訟程序，本院認無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上訴人分配剩餘財產405萬7,517元及自離婚判決確定翌日即108年6月24日起算法定遲延，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郭妙俐
                             法  官  廖穗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擴張）部
分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黃美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附表一】庚○○主張兩造之婚後財產：
		


		種類

		財產內容

		金額或價額



		庚
○
○
後
財
產

		積極財產

		①南投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②門牌號碼南投縣〇〇鄉〇〇村〇〇街0巷00號建物  

		 4,250,000元
   750,000元



		


		


		③臺中市〇〇區〇〇〇段〇〇〇段000-07地號土地
④臺中市○○區○○○段○○○段00000地號土地
⑤臺中市○○區○○○段○○○段00000地號土地
⑥門牌號碼臺中市〇〇區〇〇里〇〇路000巷0號建物

		③＋④＋⑤＝9,770,000元 
⑥6,520,000元



		


		


		⑦國泰人壽美滿人生101終身(0000000000)保單
⑧國泰人壽萬代福000(0000000000)保單
⑨南山人壽南山年年春還本終身保險(Z000000000)保單
⑩南山人壽南山年年春還本終身壽險(Z000000000)保單　
⑪南山人壽南山全新增額養老壽險(Z0000000000)保單
⑫南山人壽南山金吉利21年期還本養老壽險(N000000098)保單

		   719,133元
    79,877元
 3,590,816元
 1,445,119元
 1,628,155元
   154,206元



		


		


		⑬新光銀行大甲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17,286元



		


		消極
財產


		⑭臺灣土地銀行貸款債務

		14,400,000元



		


		合計

		①至⑬小計爲28,924,592元－⑭14,400,000元＝
14,524,592元

		




		丁○○
婚
後
財
產

		積極財產

		①南投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②門牌號碼南投縣○○鄉○街村○○街0巷00號建物　

		 3,560,000元
770,000元 



		


		


		③臺中市○○區○○段0地號土地
④門牌號碼臺中市○○區○○里○○○路000號建物

		 6,550,000元
11,090,000元 



		


		


		⑤國泰人壽美滿人生101終身(0000000000)保單

		   607,200元



		


		


		⑥大安區農會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⑦臺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8,476元
       63元



		


		


		⑧亞洲水泥917股
⑨亞洲水泥729股　
⑩裕隆3股　
⑪裕隆129股　

		  27,968.5元
  22,234.5元
　    83.7元
   3,599.1元



		


		消極
財產


		0元

		




		


		合計

		①至⑪小計22,639,62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二】庚○○名下新光銀行大甲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帳            戶交易明細（本審卷一第293至294頁）：
		交易日期

		  存入金額

		  支出金額

		    餘額

		         備註



		101.03.02

		         0元

		


		         0元

		新開戶



		101.03.14

		   480,000元

		


		   480,000元

		




		101.03.16

		   975,000元

		


		 1,455,000元

		




		101.03.16

		14,025,000元

		


		15,480,000元

		




		101.03.20

		   470,000元

		


		15,950,000元

		




		101.05.18

		


		1,000,000元

		14,950,000元

		




		101.06.20

		    12,306元

		


		14,962,306元

		結息



		101.07.30

		   550,000元

		


		15,512,306元

		




		101.08.06

		   480,000元 

		


		15,992,306元

		




		101.08.13

		


		5,008,395元

		10,983,911元

		轉帳至庚○○名下中國銀行廈門蓮花支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



		101.08.22

		


		2,000,000元

		 8,983,911元

		①滙款100萬元至甲○○名下華銀中崙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②滙款100萬元至戊○○名下華銀士林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101.08.23

		


		2,000,000元

		 6,983,911元

		①滙款100萬元至甲○○名下一銀光復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②滙款100萬元至戊○○名下合庫士林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101.08.23

		


		   92,807元

		 6,891,104元

		信用卡費



		101.08.27

		


		3,000,000元

		 3,891,104元

		①滙款150萬元至戊○○名下華銀士林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②滙款150萬元至甲○○名下華銀中崙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101.08.30

		


		3,000,000元

		  891,104元

		①滙款150萬元至乙○○名下華銀東台南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②滙款32萬5,000元至戊○○名下合庫士林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③滙款167萬5,000元至丙○○名下華銀南都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101.09.24

		


		  890,000元

		     1,104元

		滙出



		101.12.20

		     8,124元

		


		     9,228元

		結息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家上更一字第2號
上  訴  人  許素霞  
訴訟代理人  林志忠律師
            鄭家旻律師
被  上訴人  曾應欽
訴訟代理人  羅閎逸律師
複  代理人  凃奕如律師
訴訟代理人  廖學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配剩餘財產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09年10
月21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6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9月1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第一、二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
    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
　　兩造於民國76年4月5日登記結婚，被上訴人於106年3月13日
    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訴請離婚（106年婚
    字第690號），本院於108年5月28日以107年度家上字第135
    號判決離婚確定。兩造婚後未以書面約定夫妻財產制，兩造
    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被上訴人婚後財產爲新臺幣（除標
    註人民幣外，下同）1,452萬4,592元，上訴人婚後財產爲2,
    263萬9,625元，婚後財產差額爲811萬5,033元（計算式：22
    ,639,652－14,524,592＝8,115,033），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
    規定請求上訴人分配剩餘財產405萬7,517元（計算式：8,11
    5,033×1/2＝4,057,517，元以下四捨五入）及自離婚判決確
    定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被上訴人其餘請求，業已
    判決駁回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論述)。
二、上訴人抗辯：
　㈠兩造婚後共同經營化粧品業，被上訴人因業務關係長期往返
    兩岸之間，於101年3月前結識大陸地區女子（之後並與該女
    子生下一子），兩造感情生變。被上訴人於101年3月16日將
    1,500萬元存入其名下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
    光商銀）大甲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新光689帳
    戶），隨即自101年8月13日至同年月30日將款項轉移至大陸
    地區（詳如附表二所示），係為減少上訴人對於剩餘財產之
    分配而有意減少該帳戶內金錢，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
    定應追加爲被上訴人之積極財產。
　㈡訴外人己○○係被上訴人胞弟，己○○名下兆豐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兆豐銀行）大甲分行帳號00000000000帳戶（
    下稱兆豐368帳戶）之實際使用人為被上訴人，兆豐368帳戶
    於基準日之餘額330萬3,541元，應列入被上訴人之積極財產
    。
  ㈢上訴人於基準日前106年1月13日向大安區農會申辦貸款290萬
    元，大安區農會於基準日後106年3月24日完成撥款，290萬
    元應列入上訴人之消極財產。
　㈣被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總額1,452萬4,592元，加計上
    開1,500萬元、330萬3,541元，合計爲3,282萬8,133元（計
    算式：14,524,592＋15,000,000＋3,303,541＝32,828,133）；
    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總額2,263萬9,625元扣除上開29
    0萬元，結果爲1,973萬9,625元（計算式：22,639,625－2,90
    0,000＝19,739,625），被上訴人婚後財產遠大於上訴人婚後
    財產，上訴人並無剩餘財產差額可資分配予被上訴人等語，
    資爲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
    應給付被上訴人445萬7,517元本息，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
    訴，兩造就各自敗訴部分均提起上訴。前審為被上訴人敗訴
    及上訴人一部勝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0
    5萬7,517元及自108年6月24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被上訴人
    逾上開請求部分，業經判決駁回確定)。上訴人於本審上訴
    聲明：㈠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
    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判斷：
  ㈠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
    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定有明文；又按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
    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
    應平均分配，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亦有明文。經查，兩造
    於76年4月5日結婚，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兩造應以法定
    財產制為夫妻財產制；又被上訴人於106年3月13日對上訴人
    提起離婚訴訟而判決離婚確定，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
    就兩造於基準日106年3月13日之剩餘財產差額進行分配。
  ㈡被上訴人主張兩造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上訴人則抗辯
    除附表一所示財產外，被上訴人於101年3月16日存入新光68
    9帳戶之1,500萬元及己○○名下兆豐368帳戶之餘額330萬3,54
    1元，均應加計為被上訴人之積極財產；上訴人於106年1月1
    3日向大安區農會貸款之290萬元應列為上訴人之消極財產等
    語。
　㈢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於101年3月16日存入新光689帳戶之1,50
    0萬元應追加爲被上訴人積極財產，爲有理由：
　⒈按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
    ，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定有明文。
    夫或妻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婚後財產，須主
    觀上有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之意思，始得將該被
    處分之財產列為婚後財產，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固
    應由主張夫或妻之他方為減少己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而故為
    處分者，就其事實負舉證之責，惟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
    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
    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
  ⒉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於基準日前5年內101年3月16日將1,500
    萬元存入新光689帳戶內，隨即自101年8月13日至同年月30
    日將款項轉移至大陸地區，係為減少上訴人對於剩餘財產之
    分配，而有意減少該帳戶內之金錢，應將該等金錢追加計算
    視爲被上訴人之婚後積極財產等情。被上訴人則主張其存入
    新光689帳戶之1,500萬元係〇〇〇化粧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〇
    〇〇公司）返還股東之減資款，並於前審先陳稱其以該1,500
    萬元清償向〇〇公司購買大安區安重段000、000地號土地之價
    金等語；之後改稱500萬元轉往大陸地區投資廈門澳大普拉
    公司，及因與其他台商有金錢往來而將1,000萬元分別滙入
    訴外人甲○○、戊○○、乙○○、丙○○等人（下合稱甲○○等4人）
    名下帳戶（見前審卷二第348頁）；再於本審改稱500萬元係
    經營大陸地區廈門澳大普拉公司所用，1,000萬元係投資大
    陸地區油茶樹生意云云。經查：
　⑴本院向新光商銀調取新光689帳戶交易明細可知，被上訴人於
    101年3月16日存入97萬5,000元、1,402萬5,000元（合計1,5
    00萬元），之後於101年8月13日、101年8月22日、101年8月
    23日、101年8月27日、101年8月30日各滙出500萬8,395元、
    200萬元、200萬元、300萬元、300萬元（合計1,500萬8,395
    元），此有新光商銀檢送之新光689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查
    （見本審卷一第293至294頁）。本院比對上開滙出帳號可知
    ，被上訴人於101年8月13日滙出500萬8,395元係滙入其名下
    中國銀行廈門蓮花支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於1
    01年8月22日、101年8月23日、101年8月27日、101年8月30
    日各滙出之200萬元、200萬元、300萬元、300萬元係滙入甲
    ○○等4人如附表二所示帳戶。
　⑵證人〇〇〇於本院結證稱：他是附表二所示華南銀行士林分行帳
    號00000000000000帳戶、合作金庫士林分行帳號0000000000
    0000帳戶之實際使用人，他用配偶戊○○名義開戶；他是附表
    二所示華南銀行中崙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第一銀
    行光復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之實際使用人，他用女
    兒甲○○名義開戶；他於新冠疫情發生前在大陸地區做金屬塑
    膠材料買賣生意，他不認識被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沒有生意
    往來，他不記得被上訴人爲何於101年8月22日、23日、27日
    、30日將200萬元、200萬元、300萬元、32萬5,000元滙至戊
    ○○、甲○○名下帳戶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14至216頁）；證人
    乙○○於本院結證稱：她曾將附表二所示華南銀行東臺南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借給她舅舅〇〇〇使用，〇〇〇係在大陸
    地區做文具生意，已經90幾歲了，目前精神狀況沒有很好，
    丙○○是〇〇〇的兒子；他不知道被上訴人爲何於101年8月30日
    將150萬元、167萬5,000元滙至她和丙○○名下帳戶等語（見
    本院卷一第217至218頁）。由上開證述內容可知，被上訴人
    與附表二所示帳戶之實際使用人並無生意及金錢往來，被上
    訴人於前審主張因與其他台商有金錢往來，而將1,000萬元
    滙入甲○○等4人如附表二所示帳戶云云，自不可採。
　⑶被上訴人於本院進行當事人訊問時證稱：他於101年8月13日
    轉帳500萬8,395元至中國銀行廈門蓮花支行帳戶，該帳戶是
    他新開戶要做存款證明，做存款證明是為了設立澳大普拉公
    司，澳大普拉公司進口奶粉、冰淇淋跟化妝品，澳大普拉公
    司股東只有他一個人，澳大普拉公司於105年間因沒有賺錢
    已經註銷；之後他又花人民幣200萬元承包油茶樹，他是用
    地下匯兌方式將錢轉到大陸去，珠海、廣東地區關口入門處
    有很多人在做地下匯兌業務，他不認識〇〇〇、〇〇〇，他依地下
    匯兌指示將錢匯到甲○○等4人之帳戶，他投資的油茶樹於000
    年0月間因颱風而掃光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1至352頁）
    。
　⑷被上訴人提出訴外人〇〇〇製作之澳大普拉公司現金支付明細爲
    證（見本院卷一第369至379頁），以證明其於101年8月13日
    滙款之500萬8,395元係用於澳大普拉公司平日支出云云，爲
    上訴人所否認，並抗辯被上訴人於原審當庭否認滙款至廈門
    成立公司，澳大普拉公司成立日期是102年6月17日，與被上
    訴人滙款時間101年8月13日有相當時日之差距，難認二者有
    所關聯等語。經查，被上訴人提出之現金支付明細，僅爲其
    單方記載自101年8月16日至105年2月22日之各項支出，並未
    檢具其他支出單據以爲憑證，難以該支付明細認定被上訴人
    滙往廈門銀行之500萬8,395元係用於澳大普拉公司。況被上
    訴人曾於108年6月11日原審言詞辯論期日陳稱：「我沒有滙
    款到廈門成立公司」等語（見一審卷二35頁），且依大陸地
    區工商登記資料記載，澳大普拉公司成立日期爲102年6月17
    日（見一審卷一145頁），與被上訴人轉帳500萬8,395元之
    日期已有10個月之差距，被上訴人主張轉帳500萬8,395元至
    廈門銀行係爲澳大普拉公司做存款證明云云，即難採信。
　⑸被上訴人提出其與訴外人〇〇〇簽訂之承包油茶樹合同（下稱系
    爭合同書）爲證，以證明其自101年8月22日至同年月30日滙
    款至甲○○等4人如附表二所示帳戶之1,000萬元，係以200萬
    人民幣投資油茶樹生意云云，爲上訴人所否認，抗辯被上訴
    人應提出實際交付1,000萬元之證明等語。經查，依系爭合
    同書記載：「種植地點：雲霄縣東廈荷步。苗木品種：岑溪
    軟枝油茶系列。技術措施：1.煉山清染、2.帶狀整地、3.開
    設生產道路、4.建設蓄水灌溉設施、5.種植密度90株/畝、6
    .挖序規格60*50*40㎝、7.施基肥，回表土、8.撫育：除草、
    擴穴、培土和施肥、9.技術負責為管理人：〇〇〇。承租期：5
    年，2016年採收至2020年採收，所有茶籽均歸庚○○所有，收
    成完後權利即歸〇〇〇所有，油茶籽收成後出外銷，退稅歸〇〇〇
    所有。備註：如果有天災或不可抗力之情形發生損失，就各
    自承擔責任，沒有誰賠誰的問題，簽合同時付請訂金20萬人
    民幣，預訂2014年7月底前結清尾款180萬元人民幣」等語，
    〇〇〇並在系爭合同書上，於102年11月26日簽收訂金20萬人民
    幣，及於103年7月30日簽收尾款180萬人民幣，此有系爭合
    同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381頁）。觀諸系爭合同書之
    文字相當簡略，高達200萬人民幣之契約內容僅有A4紙之半
    頁，已與常理有違；又〇〇〇分別於102年11月26日、103年7月
    30日各自簽收20萬、180萬人民幣，惟其二次簽收之筆順如
    出一轍，墨跡顏色相同，似爲同時連續之簽名，難認係不同
    日期之簽名；況被上訴人早於101年8月13日至同年月30日，
    將1,000萬元由其新光689帳戶滙入如附表二所示帳戶，與被
    上訴人交付訂金及尾款之日期已有1年以上及將近2年之差距
    ，亦難認被上訴人係以該1,000萬元投資於油茶樹生意。
　⑹被上訴人又以證人辛○○爲證，欲證明其確有交付金錢予〇〇〇云
    云。經查，證人辛○○於本院證述：他於大甲地區經營泰式養
    生館，被上訴人是他的常客而成爲好友，103年7月29日至7
    月31日他有陪被上訴人至中國大陸，因爲被上訴人剛開刀完
    ，脖子帶著護頸，請他跟著去廈門幫忙提東西；被上訴人從
    辦公室的保險箱拿出180萬人民幣，錢是一疊一疊的，一疊
    是1萬元，重量大約10、20公斤，錢是由他放進去提箱，因
    為庚○○提不動，所以叫他幫忙提，錢是要交給一位書記，是
    要買苦茶籽的錢；後來他和被上訴人搭車至一個地方，由他
    把錢交給書記，他沒看到書記當場點收，交錢之後就跟現場
    的人一起吃飯；被上訴人沒跟他說辦公室保險箱的錢是如何
    來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8至51頁）。依證人辛○○證述可知
    ，其於103年7月30日陪同被上訴人至大陸地區辦公室，自辦
    公室保險箱取出人民幣180萬，其不知道保險箱內人民幣180
    萬之來源；惟被上訴人早於101年8月13日至同年月30日將1,
    000萬元滙入甲○○等4人名下帳戶，被上訴人應已於101年8月
    30日在大陸地區取得地下滙兌之1,000萬元，其於103年7月3
    0日在保險箱內取出之人民幣180萬，是否爲101年8月30日取
    得之地下滙兌1,000萬元，尚難認定，以證人辛○○之證述，
    亦無法爲被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⒊依被上訴人初使主張1,500萬元係償還向〇〇公司購買土地之價
    金云云；待前審追查1,500萬元流向發現係轉入被上訴人大
    陸地區銀行及甲○○等4人如附表二所示帳戶，被上訴人即改
    口主張1,500萬元係投資廈門澳大普拉公司及清償與其他台
    商之金錢往來云云；待本審追查甲○○等4人如附表二所示帳
    戶之實際使用人，被上訴人又改口稱1,500萬元係投資廈門
    澳大普拉公司及大陸地區油茶樹生意云云。被上訴人長年經
    商，對於金錢用度應有一定規劃，1,500萬元非小數目，其
    對1,500萬元之處分應知之甚詳，惟其就用途之說詞一改再
    改，而與常理有違，應認有故意隱瞞事實之情。基上，被上
    訴人自承確有提領該1,500萬元花用，惟未合理說明及舉證
    該等款項作何正常消費，即難認該筆款項之處分係屬正常金
    錢使用方式，揆諸前開說明，自應追加計算1,500萬元為其
    積極財產。
  ㈣上訴人抗辯己○○名下兆豐368帳戶餘額330萬3,541元應列入被
    上訴人之積極財產，爲有理由：　　
　⒈上訴人抗辯己○○名下兆豐368帳戶之實際使用人爲被上訴人，
    兆豐368帳戶餘額330萬3,541元應列入被上訴人之積極財產
    等情，爲被上訴人所否認。
　⒉經查，前審調閱己○○名下兆豐368帳戶之資料顯示，開戶留存
    聯絡地址爲「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手機號碼爲「0
    000000000」、室內電話號碼爲「00-00000000」（見前審卷
    三第11頁），均為被上訴人之住址、手機號碼及室內電話號
    碼（見離婚卷一第95、127頁）。又依前審調閱兆豐368帳戶
    之交易明細，兆豐368帳戶於106年2月22日、106年3月3日、
    106年8月3日各滙款5萬元、145萬元、50萬予被上訴人經營
    之粧鎂化工有限公司（下稱粧鎂公司）帳戶；另於106年2月
    22日、106年5月2日、106年5月25日、106年6月21日、106年
    7月31日日各滙款5萬元、10萬元、23萬5,000元、10萬元、2
    5萬0,465元予被上訴人帳戶，此有兆豐銀行檢送之兆豐368
    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憑（見前審卷二317至319頁）。
　⒊次查，證人己○○於本審證稱：兆豐368帳戶是他申請開戶，因
    爲他在國外工作，所以聯絡電話、手機號碼及通訊地址都留
    被上訴人的資料，被上訴人在台灣處理比較方便；他將兆豐
    368帳戶借給被上訴人使用，該帳戶沒有申請提款卡，從開
    戶之後他就將帳戶的存摺、印章都交給被上訴人保管使用；
    該帳戶於106年2月21日存入之329萬6,253元及106年2月22日
    存入155萬元，是被上訴人叫會計存入的，當時他人在國外
    ，他不知道會計是何人；該帳戶於106年2月22日提領5萬元
    、5萬元，於106年3月3日提領145萬元，都是被上訴人提領
    的等語（見本審卷二第70至72頁）。
　⒋基上，兆豐368帳戶開戶之留存資料均爲被上訴人之住址、手
    機號碼及室內電話號碼，證人己○○亦證述兆豐368帳戶係其
    借予被上訴人使用，自開戶後之實際使用人爲被上訴人，且
    依帳戶交易明細可知，帳戶往來對象爲被上訴人及其經營公
    司，上訴人依此抗辯兆豐368帳戶之實際使用人爲被上訴人
    ，尚非無據。而兆豐368帳戶於基準日之餘額爲330萬3,541
    元（見前審卷二第317頁之交易明細），故上訴人抗辯此部
    分應列入被上訴人之積極財產，爲有理由。
　㈤上訴人抗辯其於106年1月13日向大安區農會貸款之290萬元應
    列入消極財產，爲無理由： 　
　⒈上訴人抗辯其向大安區農會貸款之290萬元，係爲支付女兒即
    訴外人〇〇〇之留學費用，應列入消極財產云云；爲被上訴人
    所否認，並抗辯大安區農會實際撥款日爲106年3月24日，係
    在基準日106年3月13日之後，上訴人係惡意增加消極財產，
    不應納入剩餘財產分配，上訴人滙款予〇〇〇留學費用之時間
    是102年1月至000年0月間等語。
　⒉按金錢借貸契約為要物契約，以貸與人金錢之交付為該消費
    借貸契約成立之要件。此所謂交付，指貸與人將其對為借貸
    標的款項之事實上管領力移轉與借用人而言。換言之，須借
    用人就貸與人所移轉之款項有自由支配之能力，始足當之（
    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85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上訴人於106年1月13日向大安區農會申請貸款290萬元
    ，嗣於106年1月23日將其名下臺中市○○區○○段0地號土地及
    坐落其上同段147建號之建物（下合稱系爭大安區房地）設
    定最高限額抵押擔保借款370萬元，其後大安區農會於106年
    3月24日始撥款290萬元，此有大安區農會授信申請書在卷可
    稽、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土地登記第二類
    謄本、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大安區農會108年4月29日中市
    安農信字第1080001781號函所附客戶往來帳戶一覽表及放款
    利息交易明細查詢在卷可憑（見一審卷一第177至185、309
    至355頁）。本件上訴人固於106年1月13日提出貸款之申請
    、並於106年1月23日以系爭大安區房地設定抵押，惟大安區
    農會迄於106年3月24日始撥款290萬元至上訴人帳戶，參照
    上開說明，借貸契約應於106年3月24日始成立，消費借貸契
    約成立既在基準日106年3月13日之後，上訴人此筆借貸無從
    列計為其消極財產，上訴人此部分抗辯自不可採。
　㈥基上，被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總額1,452萬4,592元，
    加計上開1,500萬元、330萬3,541元，合計爲3,282萬8,133
    元（計算式：14,524,592＋15,000,000＋3,303,541＝32,828,1
    33）；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總額2,263萬9,625元，則
    被上訴人之婚後財產多於上訴人之婚後財產，上訴人並無剩
    餘財產差額可資分配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30條
    之1本文規定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㈦至於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大安區房地（即上訴人如附表一丙欄③
    、④之財產）之實際所有權人爲〇〇〇公司，係〇〇〇公司借名登
    記予上訴人，〇〇〇公司於112年12月11日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上
    訴人，爲終止借名登記關係之意思表示，上訴人應就系爭大
    安區房地爲所有權移轉登記，現由臺中地院以113年度訴字
    第16號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審理中，而請求本院於臺中地院
    113年度訴字第16號事件判決確定前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云云
    。惟依本院前揭認定，被上訴人之婚後財產多於上訴人之婚
    後財產，上訴人並無剩餘財產差額可資分配予被上訴人；縱
    若系爭大安區房地非屬上訴人之積極財產，而屬〇〇〇公司所
    有，則上訴人之婚後財產將更少於被上訴人之婚後財產，上
    訴人更無剩餘財產差額可資分配予被上訴人，即臺中地院11
    3年度訴字第16號事件之認定結果，無礙於本院就上訴人並
    無剩餘財產差額可資分配予被上訴人之認定，被上訴人請求
    停止訴訟程序，本院認無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上訴人分
    配剩餘財產405萬7,517元及自離婚判決確定翌日即108年6月
    24日起算法定遲延，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
    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郭妙俐
                             法  官  廖穗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
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擴張）部
分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黃美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附表一】庚○○主張兩造之婚後財產：
 種類 財產內容 金額或價額 庚 ○ ○ 後 財 產 積極財產 ①南投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②門牌號碼南投縣〇〇鄉〇〇村〇〇街0巷00號建物    4,250,000元    750,000元   ③臺中市〇〇區〇〇〇段〇〇〇段000-07地號土地 ④臺中市○○區○○○段○○○段00000地號土地 ⑤臺中市○○區○○○段○○○段00000地號土地 ⑥門牌號碼臺中市〇〇區〇〇里〇〇路000巷0號建物 ③＋④＋⑤＝9,770,000元  ⑥6,520,000元   ⑦國泰人壽美滿人生101終身(0000000000)保單 ⑧國泰人壽萬代福000(0000000000)保單 ⑨南山人壽南山年年春還本終身保險(Z000000000)保單 ⑩南山人壽南山年年春還本終身壽險(Z000000000)保單　 ⑪南山人壽南山全新增額養老壽險(Z0000000000)保單 ⑫南山人壽南山金吉利21年期還本養老壽險(N000000098)保單    719,133元     79,877元  3,590,816元  1,445,119元  1,628,155元    154,206元   ⑬新光銀行大甲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17,286元  消極 財產  ⑭臺灣土地銀行貸款債務 14,400,000元  合計 ①至⑬小計爲28,924,592元－⑭14,400,000元＝ 14,524,592元  丁○○ 婚 後 財 產 積極財產 ①南投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②門牌號碼南投縣○○鄉○街村○○街0巷00號建物　  3,560,000元 770,000元    ③臺中市○○區○○段0地號土地 ④門牌號碼臺中市○○區○○里○○○路000號建物  6,550,000元 11,090,000元    ⑤國泰人壽美滿人生101終身(0000000000)保單    607,200元   ⑥大安區農會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⑦臺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8,476元        63元   ⑧亞洲水泥917股 ⑨亞洲水泥729股　 ⑩裕隆3股　 ⑪裕隆129股　   27,968.5元   22,234.5元 　    83.7元    3,599.1元  消極 財產  0元   合計 ①至⑪小計22,639,62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二】庚○○名下新光銀行大甲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帳   
         戶交易明細（本審卷一第293至294頁）：
交易日期   存入金額   支出金額     餘額          備註 101.03.02          0元           0元 新開戶 101.03.14    480,000元     480,000元  101.03.16    975,000元   1,455,000元  101.03.16 14,025,000元  15,480,000元  101.03.20    470,000元  15,950,000元  101.05.18  1,000,000元 14,950,000元  101.06.20     12,306元  14,962,306元 結息 101.07.30    550,000元  15,512,306元  101.08.06    480,000元   15,992,306元  101.08.13  5,008,395元 10,983,911元 轉帳至庚○○名下中國銀行廈門蓮花支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 101.08.22  2,000,000元  8,983,911元 ①滙款100萬元至甲○○名下華銀中崙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②滙款100萬元至戊○○名下華銀士林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101.08.23  2,000,000元  6,983,911元 ①滙款100萬元至甲○○名下一銀光復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②滙款100萬元至戊○○名下合庫士林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101.08.23     92,807元  6,891,104元 信用卡費 101.08.27  3,000,000元  3,891,104元 ①滙款150萬元至戊○○名下華銀士林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②滙款150萬元至甲○○名下華銀中崙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101.08.30  3,000,000元   891,104元 ①滙款150萬元至乙○○名下華銀東台南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②滙款32萬5,000元至戊○○名下合庫士林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③滙款167萬5,000元至丙○○名下華銀南都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101.09.24    890,000元      1,104元 滙出 101.12.20      8,124元       9,228元 結息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家上更一字第2號
上  訴  人  許素霞  
訴訟代理人  林志忠律師
            鄭家旻律師
被  上訴人  曾應欽
訴訟代理人  羅閎逸律師
複  代理人  凃奕如律師
訴訟代理人  廖學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配剩餘財產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09年10月21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第一、二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
　　兩造於民國76年4月5日登記結婚，被上訴人於106年3月13日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訴請離婚（106年婚字第690號），本院於108年5月28日以107年度家上字第135號判決離婚確定。兩造婚後未以書面約定夫妻財產制，兩造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被上訴人婚後財產爲新臺幣（除標註人民幣外，下同）1,452萬4,592元，上訴人婚後財產爲2,263萬9,625元，婚後財產差額爲811萬5,033元（計算式：22,639,652－14,524,592＝8,115,033），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上訴人分配剩餘財產405萬7,517元（計算式：8,115,033×1/2＝4,057,517，元以下四捨五入）及自離婚判決確定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被上訴人其餘請求，業已判決駁回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論述)。
二、上訴人抗辯：
　㈠兩造婚後共同經營化粧品業，被上訴人因業務關係長期往返兩岸之間，於101年3月前結識大陸地區女子（之後並與該女子生下一子），兩造感情生變。被上訴人於101年3月16日將1,500萬元存入其名下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商銀）大甲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新光689帳戶），隨即自101年8月13日至同年月30日將款項轉移至大陸地區（詳如附表二所示），係為減少上訴人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有意減少該帳戶內金錢，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定應追加爲被上訴人之積極財產。
　㈡訴外人己○○係被上訴人胞弟，己○○名下兆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兆豐銀行）大甲分行帳號00000000000帳戶（下稱兆豐368帳戶）之實際使用人為被上訴人，兆豐368帳戶於基準日之餘額330萬3,541元，應列入被上訴人之積極財產。
  ㈢上訴人於基準日前106年1月13日向大安區農會申辦貸款290萬元，大安區農會於基準日後106年3月24日完成撥款，290萬元應列入上訴人之消極財產。
　㈣被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總額1,452萬4,592元，加計上開1,500萬元、330萬3,541元，合計爲3,282萬8,133元（計算式：14,524,592＋15,000,000＋3,303,541＝32,828,133）；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總額2,263萬9,625元扣除上開290萬元，結果爲1,973萬9,625元（計算式：22,639,625－2,900,000＝19,739,625），被上訴人婚後財產遠大於上訴人婚後財產，上訴人並無剩餘財產差額可資分配予被上訴人等語，資爲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45萬7,517元本息，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兩造就各自敗訴部分均提起上訴。前審為被上訴人敗訴及上訴人一部勝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05萬7,517元及自108年6月24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被上訴人逾上開請求部分，業經判決駁回確定)。上訴人於本審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判斷：
  ㈠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定有明文；又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亦有明文。經查，兩造於76年4月5日結婚，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兩造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夫妻財產制；又被上訴人於106年3月13日對上訴人提起離婚訴訟而判決離婚確定，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就兩造於基準日106年3月13日之剩餘財產差額進行分配。
  ㈡被上訴人主張兩造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上訴人則抗辯除附表一所示財產外，被上訴人於101年3月16日存入新光689帳戶之1,500萬元及己○○名下兆豐368帳戶之餘額330萬3,541元，均應加計為被上訴人之積極財產；上訴人於106年1月13日向大安區農會貸款之290萬元應列為上訴人之消極財產等語。
　㈢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於101年3月16日存入新光689帳戶之1,500萬元應追加爲被上訴人積極財產，爲有理由：
　⒈按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定有明文。夫或妻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婚後財產，須主觀上有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之意思，始得將該被處分之財產列為婚後財產，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固應由主張夫或妻之他方為減少己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而故為處分者，就其事實負舉證之責，惟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
  ⒉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於基準日前5年內101年3月16日將1,500萬元存入新光689帳戶內，隨即自101年8月13日至同年月30日將款項轉移至大陸地區，係為減少上訴人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有意減少該帳戶內之金錢，應將該等金錢追加計算視爲被上訴人之婚後積極財產等情。被上訴人則主張其存入新光689帳戶之1,500萬元係〇〇〇化粧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〇〇〇公司）返還股東之減資款，並於前審先陳稱其以該1,500萬元清償向〇〇公司購買大安區安重段000、000地號土地之價金等語；之後改稱500萬元轉往大陸地區投資廈門澳大普拉公司，及因與其他台商有金錢往來而將1,000萬元分別滙入訴外人甲○○、戊○○、乙○○、丙○○等人（下合稱甲○○等4人）名下帳戶（見前審卷二第348頁）；再於本審改稱500萬元係經營大陸地區廈門澳大普拉公司所用，1,000萬元係投資大陸地區油茶樹生意云云。經查：
　⑴本院向新光商銀調取新光689帳戶交易明細可知，被上訴人於101年3月16日存入97萬5,000元、1,402萬5,000元（合計1,500萬元），之後於101年8月13日、101年8月22日、101年8月23日、101年8月27日、101年8月30日各滙出500萬8,395元、200萬元、200萬元、300萬元、300萬元（合計1,500萬8,395元），此有新光商銀檢送之新光689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查（見本審卷一第293至294頁）。本院比對上開滙出帳號可知，被上訴人於101年8月13日滙出500萬8,395元係滙入其名下中國銀行廈門蓮花支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於101年8月22日、101年8月23日、101年8月27日、101年8月30日各滙出之200萬元、200萬元、300萬元、300萬元係滙入甲○○等4人如附表二所示帳戶。
　⑵證人〇〇〇於本院結證稱：他是附表二所示華南銀行士林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合作金庫士林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之實際使用人，他用配偶戊○○名義開戶；他是附表二所示華南銀行中崙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第一銀行光復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之實際使用人，他用女兒甲○○名義開戶；他於新冠疫情發生前在大陸地區做金屬塑膠材料買賣生意，他不認識被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沒有生意往來，他不記得被上訴人爲何於101年8月22日、23日、27日、30日將200萬元、200萬元、300萬元、32萬5,000元滙至戊○○、甲○○名下帳戶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14至216頁）；證人乙○○於本院結證稱：她曾將附表二所示華南銀行東臺南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借給她舅舅〇〇〇使用，〇〇〇係在大陸地區做文具生意，已經90幾歲了，目前精神狀況沒有很好，丙○○是〇〇〇的兒子；他不知道被上訴人爲何於101年8月30日將150萬元、167萬5,000元滙至她和丙○○名下帳戶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17至218頁）。由上開證述內容可知，被上訴人與附表二所示帳戶之實際使用人並無生意及金錢往來，被上訴人於前審主張因與其他台商有金錢往來，而將1,000萬元滙入甲○○等4人如附表二所示帳戶云云，自不可採。
　⑶被上訴人於本院進行當事人訊問時證稱：他於101年8月13日轉帳500萬8,395元至中國銀行廈門蓮花支行帳戶，該帳戶是他新開戶要做存款證明，做存款證明是為了設立澳大普拉公司，澳大普拉公司進口奶粉、冰淇淋跟化妝品，澳大普拉公司股東只有他一個人，澳大普拉公司於105年間因沒有賺錢已經註銷；之後他又花人民幣200萬元承包油茶樹，他是用地下匯兌方式將錢轉到大陸去，珠海、廣東地區關口入門處有很多人在做地下匯兌業務，他不認識〇〇〇、〇〇〇，他依地下匯兌指示將錢匯到甲○○等4人之帳戶，他投資的油茶樹於000年0月間因颱風而掃光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1至352頁）。
　⑷被上訴人提出訴外人〇〇〇製作之澳大普拉公司現金支付明細爲證（見本院卷一第369至379頁），以證明其於101年8月13日滙款之500萬8,395元係用於澳大普拉公司平日支出云云，爲上訴人所否認，並抗辯被上訴人於原審當庭否認滙款至廈門成立公司，澳大普拉公司成立日期是102年6月17日，與被上訴人滙款時間101年8月13日有相當時日之差距，難認二者有所關聯等語。經查，被上訴人提出之現金支付明細，僅爲其單方記載自101年8月16日至105年2月22日之各項支出，並未檢具其他支出單據以爲憑證，難以該支付明細認定被上訴人滙往廈門銀行之500萬8,395元係用於澳大普拉公司。況被上訴人曾於108年6月11日原審言詞辯論期日陳稱：「我沒有滙款到廈門成立公司」等語（見一審卷二35頁），且依大陸地區工商登記資料記載，澳大普拉公司成立日期爲102年6月17日（見一審卷一145頁），與被上訴人轉帳500萬8,395元之日期已有10個月之差距，被上訴人主張轉帳500萬8,395元至廈門銀行係爲澳大普拉公司做存款證明云云，即難採信。
　⑸被上訴人提出其與訴外人〇〇〇簽訂之承包油茶樹合同（下稱系爭合同書）爲證，以證明其自101年8月22日至同年月30日滙款至甲○○等4人如附表二所示帳戶之1,000萬元，係以200萬人民幣投資油茶樹生意云云，爲上訴人所否認，抗辯被上訴人應提出實際交付1,000萬元之證明等語。經查，依系爭合同書記載：「種植地點：雲霄縣東廈荷步。苗木品種：岑溪軟枝油茶系列。技術措施：1.煉山清染、2.帶狀整地、3.開設生產道路、4.建設蓄水灌溉設施、5.種植密度90株/畝、6.挖序規格60*50*40㎝、7.施基肥，回表土、8.撫育：除草、擴穴、培土和施肥、9.技術負責為管理人：〇〇〇。承租期：5年，2016年採收至2020年採收，所有茶籽均歸庚○○所有，收成完後權利即歸〇〇〇所有，油茶籽收成後出外銷，退稅歸〇〇〇所有。備註：如果有天災或不可抗力之情形發生損失，就各自承擔責任，沒有誰賠誰的問題，簽合同時付請訂金20萬人民幣，預訂2014年7月底前結清尾款180萬元人民幣」等語，〇〇〇並在系爭合同書上，於102年11月26日簽收訂金20萬人民幣，及於103年7月30日簽收尾款180萬人民幣，此有系爭合同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381頁）。觀諸系爭合同書之文字相當簡略，高達200萬人民幣之契約內容僅有A4紙之半頁，已與常理有違；又〇〇〇分別於102年11月26日、103年7月30日各自簽收20萬、180萬人民幣，惟其二次簽收之筆順如出一轍，墨跡顏色相同，似爲同時連續之簽名，難認係不同日期之簽名；況被上訴人早於101年8月13日至同年月30日，將1,000萬元由其新光689帳戶滙入如附表二所示帳戶，與被上訴人交付訂金及尾款之日期已有1年以上及將近2年之差距，亦難認被上訴人係以該1,000萬元投資於油茶樹生意。
　⑹被上訴人又以證人辛○○爲證，欲證明其確有交付金錢予〇〇〇云云。經查，證人辛○○於本院證述：他於大甲地區經營泰式養生館，被上訴人是他的常客而成爲好友，103年7月29日至7月31日他有陪被上訴人至中國大陸，因爲被上訴人剛開刀完，脖子帶著護頸，請他跟著去廈門幫忙提東西；被上訴人從辦公室的保險箱拿出180萬人民幣，錢是一疊一疊的，一疊是1萬元，重量大約10、20公斤，錢是由他放進去提箱，因為庚○○提不動，所以叫他幫忙提，錢是要交給一位書記，是要買苦茶籽的錢；後來他和被上訴人搭車至一個地方，由他把錢交給書記，他沒看到書記當場點收，交錢之後就跟現場的人一起吃飯；被上訴人沒跟他說辦公室保險箱的錢是如何來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8至51頁）。依證人辛○○證述可知，其於103年7月30日陪同被上訴人至大陸地區辦公室，自辦公室保險箱取出人民幣180萬，其不知道保險箱內人民幣180萬之來源；惟被上訴人早於101年8月13日至同年月30日將1,000萬元滙入甲○○等4人名下帳戶，被上訴人應已於101年8月30日在大陸地區取得地下滙兌之1,000萬元，其於103年7月30日在保險箱內取出之人民幣180萬，是否爲101年8月30日取得之地下滙兌1,000萬元，尚難認定，以證人辛○○之證述，亦無法爲被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⒊依被上訴人初使主張1,500萬元係償還向〇〇公司購買土地之價金云云；待前審追查1,500萬元流向發現係轉入被上訴人大陸地區銀行及甲○○等4人如附表二所示帳戶，被上訴人即改口主張1,500萬元係投資廈門澳大普拉公司及清償與其他台商之金錢往來云云；待本審追查甲○○等4人如附表二所示帳戶之實際使用人，被上訴人又改口稱1,500萬元係投資廈門澳大普拉公司及大陸地區油茶樹生意云云。被上訴人長年經商，對於金錢用度應有一定規劃，1,500萬元非小數目，其對1,500萬元之處分應知之甚詳，惟其就用途之說詞一改再改，而與常理有違，應認有故意隱瞞事實之情。基上，被上訴人自承確有提領該1,500萬元花用，惟未合理說明及舉證該等款項作何正常消費，即難認該筆款項之處分係屬正常金錢使用方式，揆諸前開說明，自應追加計算1,500萬元為其積極財產。
  ㈣上訴人抗辯己○○名下兆豐368帳戶餘額330萬3,541元應列入被上訴人之積極財產，爲有理由：　　
　⒈上訴人抗辯己○○名下兆豐368帳戶之實際使用人爲被上訴人，兆豐368帳戶餘額330萬3,541元應列入被上訴人之積極財產等情，爲被上訴人所否認。
　⒉經查，前審調閱己○○名下兆豐368帳戶之資料顯示，開戶留存聯絡地址爲「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手機號碼爲「0000000000」、室內電話號碼爲「00-00000000」（見前審卷三第11頁），均為被上訴人之住址、手機號碼及室內電話號碼（見離婚卷一第95、127頁）。又依前審調閱兆豐368帳戶之交易明細，兆豐368帳戶於106年2月22日、106年3月3日、106年8月3日各滙款5萬元、145萬元、50萬予被上訴人經營之粧鎂化工有限公司（下稱粧鎂公司）帳戶；另於106年2月22日、106年5月2日、106年5月25日、106年6月21日、106年7月31日日各滙款5萬元、10萬元、23萬5,000元、10萬元、25萬0,465元予被上訴人帳戶，此有兆豐銀行檢送之兆豐368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憑（見前審卷二317至319頁）。
　⒊次查，證人己○○於本審證稱：兆豐368帳戶是他申請開戶，因爲他在國外工作，所以聯絡電話、手機號碼及通訊地址都留被上訴人的資料，被上訴人在台灣處理比較方便；他將兆豐368帳戶借給被上訴人使用，該帳戶沒有申請提款卡，從開戶之後他就將帳戶的存摺、印章都交給被上訴人保管使用；該帳戶於106年2月21日存入之329萬6,253元及106年2月22日存入155萬元，是被上訴人叫會計存入的，當時他人在國外，他不知道會計是何人；該帳戶於106年2月22日提領5萬元、5萬元，於106年3月3日提領145萬元，都是被上訴人提領的等語（見本審卷二第70至72頁）。
　⒋基上，兆豐368帳戶開戶之留存資料均爲被上訴人之住址、手機號碼及室內電話號碼，證人己○○亦證述兆豐368帳戶係其借予被上訴人使用，自開戶後之實際使用人爲被上訴人，且依帳戶交易明細可知，帳戶往來對象爲被上訴人及其經營公司，上訴人依此抗辯兆豐368帳戶之實際使用人爲被上訴人，尚非無據。而兆豐368帳戶於基準日之餘額爲330萬3,541元（見前審卷二第317頁之交易明細），故上訴人抗辯此部分應列入被上訴人之積極財產，爲有理由。
　㈤上訴人抗辯其於106年1月13日向大安區農會貸款之290萬元應列入消極財產，爲無理由： 　
　⒈上訴人抗辯其向大安區農會貸款之290萬元，係爲支付女兒即訴外人〇〇〇之留學費用，應列入消極財產云云；爲被上訴人所否認，並抗辯大安區農會實際撥款日爲106年3月24日，係在基準日106年3月13日之後，上訴人係惡意增加消極財產，不應納入剩餘財產分配，上訴人滙款予〇〇〇留學費用之時間是102年1月至000年0月間等語。
　⒉按金錢借貸契約為要物契約，以貸與人金錢之交付為該消費借貸契約成立之要件。此所謂交付，指貸與人將其對為借貸標的款項之事實上管領力移轉與借用人而言。換言之，須借用人就貸與人所移轉之款項有自由支配之能力，始足當之（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85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上訴人於106年1月13日向大安區農會申請貸款290萬元，嗣於106年1月23日將其名下臺中市○○區○○段0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同段147建號之建物（下合稱系爭大安區房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擔保借款370萬元，其後大安區農會於106年3月24日始撥款290萬元，此有大安區農會授信申請書在卷可稽、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大安區農會108年4月29日中市安農信字第1080001781號函所附客戶往來帳戶一覽表及放款利息交易明細查詢在卷可憑（見一審卷一第177至185、309至355頁）。本件上訴人固於106年1月13日提出貸款之申請、並於106年1月23日以系爭大安區房地設定抵押，惟大安區農會迄於106年3月24日始撥款290萬元至上訴人帳戶，參照上開說明，借貸契約應於106年3月24日始成立，消費借貸契約成立既在基準日106年3月13日之後，上訴人此筆借貸無從列計為其消極財產，上訴人此部分抗辯自不可採。
　㈥基上，被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總額1,452萬4,592元，加計上開1,500萬元、330萬3,541元，合計爲3,282萬8,133元（計算式：14,524,592＋15,000,000＋3,303,541＝32,828,133）；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總額2,263萬9,625元，則被上訴人之婚後財產多於上訴人之婚後財產，上訴人並無剩餘財產差額可資分配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30條之1本文規定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㈦至於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大安區房地（即上訴人如附表一丙欄③、④之財產）之實際所有權人爲〇〇〇公司，係〇〇〇公司借名登記予上訴人，〇〇〇公司於112年12月11日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上訴人，爲終止借名登記關係之意思表示，上訴人應就系爭大安區房地爲所有權移轉登記，現由臺中地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6號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審理中，而請求本院於臺中地院113年度訴字第16號事件判決確定前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云云。惟依本院前揭認定，被上訴人之婚後財產多於上訴人之婚後財產，上訴人並無剩餘財產差額可資分配予被上訴人；縱若系爭大安區房地非屬上訴人之積極財產，而屬〇〇〇公司所有，則上訴人之婚後財產將更少於被上訴人之婚後財產，上訴人更無剩餘財產差額可資分配予被上訴人，即臺中地院113年度訴字第16號事件之認定結果，無礙於本院就上訴人並無剩餘財產差額可資分配予被上訴人之認定，被上訴人請求停止訴訟程序，本院認無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上訴人分配剩餘財產405萬7,517元及自離婚判決確定翌日即108年6月24日起算法定遲延，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郭妙俐
                             法  官  廖穗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擴張）部
分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黃美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附表一】庚○○主張兩造之婚後財產：
		


		種類

		財產內容

		金額或價額



		庚
○
○
後
財
產

		積極財產

		①南投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②門牌號碼南投縣〇〇鄉〇〇村〇〇街0巷00號建物  

		 4,250,000元
   750,000元



		


		


		③臺中市〇〇區〇〇〇段〇〇〇段000-07地號土地
④臺中市○○區○○○段○○○段00000地號土地
⑤臺中市○○區○○○段○○○段00000地號土地
⑥門牌號碼臺中市〇〇區〇〇里〇〇路000巷0號建物

		③＋④＋⑤＝9,770,000元 
⑥6,520,000元



		


		


		⑦國泰人壽美滿人生101終身(0000000000)保單
⑧國泰人壽萬代福000(0000000000)保單
⑨南山人壽南山年年春還本終身保險(Z000000000)保單
⑩南山人壽南山年年春還本終身壽險(Z000000000)保單　
⑪南山人壽南山全新增額養老壽險(Z0000000000)保單
⑫南山人壽南山金吉利21年期還本養老壽險(N000000098)保單

		   719,133元
    79,877元
 3,590,816元
 1,445,119元
 1,628,155元
   154,206元



		


		


		⑬新光銀行大甲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17,286元



		


		消極
財產


		⑭臺灣土地銀行貸款債務

		14,400,000元



		


		合計

		①至⑬小計爲28,924,592元－⑭14,400,000元＝
14,524,592元

		




		丁○○
婚
後
財
產

		積極財產

		①南投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②門牌號碼南投縣○○鄉○街村○○街0巷00號建物　

		 3,560,000元
770,000元 



		


		


		③臺中市○○區○○段0地號土地
④門牌號碼臺中市○○區○○里○○○路000號建物

		 6,550,000元
11,090,000元 



		


		


		⑤國泰人壽美滿人生101終身(0000000000)保單

		   607,200元



		


		


		⑥大安區農會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⑦臺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8,476元
       63元



		


		


		⑧亞洲水泥917股
⑨亞洲水泥729股　
⑩裕隆3股　
⑪裕隆129股　

		  27,968.5元
  22,234.5元
　    83.7元
   3,599.1元



		


		消極
財產


		0元

		




		


		合計

		①至⑪小計22,639,62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二】庚○○名下新光銀行大甲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帳            戶交易明細（本審卷一第293至294頁）：
		交易日期

		  存入金額

		  支出金額

		    餘額

		         備註



		101.03.02

		         0元

		


		         0元

		新開戶



		101.03.14

		   480,000元

		


		   480,000元

		




		101.03.16

		   975,000元

		


		 1,455,000元

		




		101.03.16

		14,025,000元

		


		15,480,000元

		




		101.03.20

		   470,000元

		


		15,950,000元

		




		101.05.18

		


		1,000,000元

		14,950,000元

		




		101.06.20

		    12,306元

		


		14,962,306元

		結息



		101.07.30

		   550,000元

		


		15,512,306元

		




		101.08.06

		   480,000元 

		


		15,992,306元

		




		101.08.13

		


		5,008,395元

		10,983,911元

		轉帳至庚○○名下中國銀行廈門蓮花支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



		101.08.22

		


		2,000,000元

		 8,983,911元

		①滙款100萬元至甲○○名下華銀中崙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②滙款100萬元至戊○○名下華銀士林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101.08.23

		


		2,000,000元

		 6,983,911元

		①滙款100萬元至甲○○名下一銀光復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②滙款100萬元至戊○○名下合庫士林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101.08.23

		


		   92,807元

		 6,891,104元

		信用卡費



		101.08.27

		


		3,000,000元

		 3,891,104元

		①滙款150萬元至戊○○名下華銀士林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②滙款150萬元至甲○○名下華銀中崙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101.08.30

		


		3,000,000元

		  891,104元

		①滙款150萬元至乙○○名下華銀東台南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②滙款32萬5,000元至戊○○名下合庫士林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③滙款167萬5,000元至丙○○名下華銀南都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101.09.24

		


		  890,000元

		     1,104元

		滙出



		101.12.20

		     8,124元

		


		     9,228元

		結息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家上更一字第2號
上  訴  人  許素霞  
訴訟代理人  林志忠律師
            鄭家旻律師
被  上訴人  曾應欽
訴訟代理人  羅閎逸律師
複  代理人  凃奕如律師
訴訟代理人  廖學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配剩餘財產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09年10月21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第一、二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
　　兩造於民國76年4月5日登記結婚，被上訴人於106年3月13日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訴請離婚（106年婚字第690號），本院於108年5月28日以107年度家上字第135號判決離婚確定。兩造婚後未以書面約定夫妻財產制，兩造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被上訴人婚後財產爲新臺幣（除標註人民幣外，下同）1,452萬4,592元，上訴人婚後財產爲2,263萬9,625元，婚後財產差額爲811萬5,033元（計算式：22,639,652－14,524,592＝8,115,033），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上訴人分配剩餘財產405萬7,517元（計算式：8,115,033×1/2＝4,057,517，元以下四捨五入）及自離婚判決確定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被上訴人其餘請求，業已判決駁回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論述)。
二、上訴人抗辯：
　㈠兩造婚後共同經營化粧品業，被上訴人因業務關係長期往返兩岸之間，於101年3月前結識大陸地區女子（之後並與該女子生下一子），兩造感情生變。被上訴人於101年3月16日將1,500萬元存入其名下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商銀）大甲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帳戶（下稱新光689帳戶），隨即自101年8月13日至同年月30日將款項轉移至大陸地區（詳如附表二所示），係為減少上訴人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有意減少該帳戶內金錢，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定應追加爲被上訴人之積極財產。
　㈡訴外人己○○係被上訴人胞弟，己○○名下兆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兆豐銀行）大甲分行帳號00000000000帳戶（下稱兆豐368帳戶）之實際使用人為被上訴人，兆豐368帳戶於基準日之餘額330萬3,541元，應列入被上訴人之積極財產。
  ㈢上訴人於基準日前106年1月13日向大安區農會申辦貸款290萬元，大安區農會於基準日後106年3月24日完成撥款，290萬元應列入上訴人之消極財產。
　㈣被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總額1,452萬4,592元，加計上開1,500萬元、330萬3,541元，合計爲3,282萬8,133元（計算式：14,524,592＋15,000,000＋3,303,541＝32,828,133）；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總額2,263萬9,625元扣除上開290萬元，結果爲1,973萬9,625元（計算式：22,639,625－2,900,000＝19,739,625），被上訴人婚後財產遠大於上訴人婚後財產，上訴人並無剩餘財產差額可資分配予被上訴人等語，資爲抗辯。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45萬7,517元本息，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兩造就各自敗訴部分均提起上訴。前審為被上訴人敗訴及上訴人一部勝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05萬7,517元及自108年6月24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被上訴人逾上開請求部分，業經判決駁回確定)。上訴人於本審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院判斷：
  ㈠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定有明文；又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亦有明文。經查，兩造於76年4月5日結婚，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兩造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夫妻財產制；又被上訴人於106年3月13日對上訴人提起離婚訴訟而判決離婚確定，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就兩造於基準日106年3月13日之剩餘財產差額進行分配。
  ㈡被上訴人主張兩造之婚後財產如附表一所示，上訴人則抗辯除附表一所示財產外，被上訴人於101年3月16日存入新光689帳戶之1,500萬元及己○○名下兆豐368帳戶之餘額330萬3,541元，均應加計為被上訴人之積極財產；上訴人於106年1月13日向大安區農會貸款之290萬元應列為上訴人之消極財產等語。
　㈢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於101年3月16日存入新光689帳戶之1,500萬元應追加爲被上訴人積極財產，爲有理由：
　⒈按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定有明文。夫或妻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婚後財產，須主觀上有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之意思，始得將該被處分之財產列為婚後財產，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固應由主張夫或妻之他方為減少己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而故為處分者，就其事實負舉證之責，惟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
  ⒉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於基準日前5年內101年3月16日將1,500萬元存入新光689帳戶內，隨即自101年8月13日至同年月30日將款項轉移至大陸地區，係為減少上訴人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有意減少該帳戶內之金錢，應將該等金錢追加計算視爲被上訴人之婚後積極財產等情。被上訴人則主張其存入新光689帳戶之1,500萬元係〇〇〇化粧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〇〇〇公司）返還股東之減資款，並於前審先陳稱其以該1,500萬元清償向〇〇公司購買大安區安重段000、000地號土地之價金等語；之後改稱500萬元轉往大陸地區投資廈門澳大普拉公司，及因與其他台商有金錢往來而將1,000萬元分別滙入訴外人甲○○、戊○○、乙○○、丙○○等人（下合稱甲○○等4人）名下帳戶（見前審卷二第348頁）；再於本審改稱500萬元係經營大陸地區廈門澳大普拉公司所用，1,000萬元係投資大陸地區油茶樹生意云云。經查：
　⑴本院向新光商銀調取新光689帳戶交易明細可知，被上訴人於101年3月16日存入97萬5,000元、1,402萬5,000元（合計1,500萬元），之後於101年8月13日、101年8月22日、101年8月23日、101年8月27日、101年8月30日各滙出500萬8,395元、200萬元、200萬元、300萬元、300萬元（合計1,500萬8,395元），此有新光商銀檢送之新光689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查（見本審卷一第293至294頁）。本院比對上開滙出帳號可知，被上訴人於101年8月13日滙出500萬8,395元係滙入其名下中國銀行廈門蓮花支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於101年8月22日、101年8月23日、101年8月27日、101年8月30日各滙出之200萬元、200萬元、300萬元、300萬元係滙入甲○○等4人如附表二所示帳戶。
　⑵證人〇〇〇於本院結證稱：他是附表二所示華南銀行士林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合作金庫士林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之實際使用人，他用配偶戊○○名義開戶；他是附表二所示華南銀行中崙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第一銀行光復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之實際使用人，他用女兒甲○○名義開戶；他於新冠疫情發生前在大陸地區做金屬塑膠材料買賣生意，他不認識被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沒有生意往來，他不記得被上訴人爲何於101年8月22日、23日、27日、30日將200萬元、200萬元、300萬元、32萬5,000元滙至戊○○、甲○○名下帳戶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14至216頁）；證人乙○○於本院結證稱：她曾將附表二所示華南銀行東臺南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借給她舅舅〇〇〇使用，〇〇〇係在大陸地區做文具生意，已經90幾歲了，目前精神狀況沒有很好，丙○○是〇〇〇的兒子；他不知道被上訴人爲何於101年8月30日將150萬元、167萬5,000元滙至她和丙○○名下帳戶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17至218頁）。由上開證述內容可知，被上訴人與附表二所示帳戶之實際使用人並無生意及金錢往來，被上訴人於前審主張因與其他台商有金錢往來，而將1,000萬元滙入甲○○等4人如附表二所示帳戶云云，自不可採。
　⑶被上訴人於本院進行當事人訊問時證稱：他於101年8月13日轉帳500萬8,395元至中國銀行廈門蓮花支行帳戶，該帳戶是他新開戶要做存款證明，做存款證明是為了設立澳大普拉公司，澳大普拉公司進口奶粉、冰淇淋跟化妝品，澳大普拉公司股東只有他一個人，澳大普拉公司於105年間因沒有賺錢已經註銷；之後他又花人民幣200萬元承包油茶樹，他是用地下匯兌方式將錢轉到大陸去，珠海、廣東地區關口入門處有很多人在做地下匯兌業務，他不認識〇〇〇、〇〇〇，他依地下匯兌指示將錢匯到甲○○等4人之帳戶，他投資的油茶樹於000年0月間因颱風而掃光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1至352頁）。
　⑷被上訴人提出訴外人〇〇〇製作之澳大普拉公司現金支付明細爲證（見本院卷一第369至379頁），以證明其於101年8月13日滙款之500萬8,395元係用於澳大普拉公司平日支出云云，爲上訴人所否認，並抗辯被上訴人於原審當庭否認滙款至廈門成立公司，澳大普拉公司成立日期是102年6月17日，與被上訴人滙款時間101年8月13日有相當時日之差距，難認二者有所關聯等語。經查，被上訴人提出之現金支付明細，僅爲其單方記載自101年8月16日至105年2月22日之各項支出，並未檢具其他支出單據以爲憑證，難以該支付明細認定被上訴人滙往廈門銀行之500萬8,395元係用於澳大普拉公司。況被上訴人曾於108年6月11日原審言詞辯論期日陳稱：「我沒有滙款到廈門成立公司」等語（見一審卷二35頁），且依大陸地區工商登記資料記載，澳大普拉公司成立日期爲102年6月17日（見一審卷一145頁），與被上訴人轉帳500萬8,395元之日期已有10個月之差距，被上訴人主張轉帳500萬8,395元至廈門銀行係爲澳大普拉公司做存款證明云云，即難採信。
　⑸被上訴人提出其與訴外人〇〇〇簽訂之承包油茶樹合同（下稱系爭合同書）爲證，以證明其自101年8月22日至同年月30日滙款至甲○○等4人如附表二所示帳戶之1,000萬元，係以200萬人民幣投資油茶樹生意云云，爲上訴人所否認，抗辯被上訴人應提出實際交付1,000萬元之證明等語。經查，依系爭合同書記載：「種植地點：雲霄縣東廈荷步。苗木品種：岑溪軟枝油茶系列。技術措施：1.煉山清染、2.帶狀整地、3.開設生產道路、4.建設蓄水灌溉設施、5.種植密度90株/畝、6.挖序規格60*50*40㎝、7.施基肥，回表土、8.撫育：除草、擴穴、培土和施肥、9.技術負責為管理人：〇〇〇。承租期：5年，2016年採收至2020年採收，所有茶籽均歸庚○○所有，收成完後權利即歸〇〇〇所有，油茶籽收成後出外銷，退稅歸〇〇〇所有。備註：如果有天災或不可抗力之情形發生損失，就各自承擔責任，沒有誰賠誰的問題，簽合同時付請訂金20萬人民幣，預訂2014年7月底前結清尾款180萬元人民幣」等語，〇〇〇並在系爭合同書上，於102年11月26日簽收訂金20萬人民幣，及於103年7月30日簽收尾款180萬人民幣，此有系爭合同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一第381頁）。觀諸系爭合同書之文字相當簡略，高達200萬人民幣之契約內容僅有A4紙之半頁，已與常理有違；又〇〇〇分別於102年11月26日、103年7月30日各自簽收20萬、180萬人民幣，惟其二次簽收之筆順如出一轍，墨跡顏色相同，似爲同時連續之簽名，難認係不同日期之簽名；況被上訴人早於101年8月13日至同年月30日，將1,000萬元由其新光689帳戶滙入如附表二所示帳戶，與被上訴人交付訂金及尾款之日期已有1年以上及將近2年之差距，亦難認被上訴人係以該1,000萬元投資於油茶樹生意。
　⑹被上訴人又以證人辛○○爲證，欲證明其確有交付金錢予〇〇〇云云。經查，證人辛○○於本院證述：他於大甲地區經營泰式養生館，被上訴人是他的常客而成爲好友，103年7月29日至7月31日他有陪被上訴人至中國大陸，因爲被上訴人剛開刀完，脖子帶著護頸，請他跟著去廈門幫忙提東西；被上訴人從辦公室的保險箱拿出180萬人民幣，錢是一疊一疊的，一疊是1萬元，重量大約10、20公斤，錢是由他放進去提箱，因為庚○○提不動，所以叫他幫忙提，錢是要交給一位書記，是要買苦茶籽的錢；後來他和被上訴人搭車至一個地方，由他把錢交給書記，他沒看到書記當場點收，交錢之後就跟現場的人一起吃飯；被上訴人沒跟他說辦公室保險箱的錢是如何來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8至51頁）。依證人辛○○證述可知，其於103年7月30日陪同被上訴人至大陸地區辦公室，自辦公室保險箱取出人民幣180萬，其不知道保險箱內人民幣180萬之來源；惟被上訴人早於101年8月13日至同年月30日將1,000萬元滙入甲○○等4人名下帳戶，被上訴人應已於101年8月30日在大陸地區取得地下滙兌之1,000萬元，其於103年7月30日在保險箱內取出之人民幣180萬，是否爲101年8月30日取得之地下滙兌1,000萬元，尚難認定，以證人辛○○之證述，亦無法爲被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⒊依被上訴人初使主張1,500萬元係償還向〇〇公司購買土地之價金云云；待前審追查1,500萬元流向發現係轉入被上訴人大陸地區銀行及甲○○等4人如附表二所示帳戶，被上訴人即改口主張1,500萬元係投資廈門澳大普拉公司及清償與其他台商之金錢往來云云；待本審追查甲○○等4人如附表二所示帳戶之實際使用人，被上訴人又改口稱1,500萬元係投資廈門澳大普拉公司及大陸地區油茶樹生意云云。被上訴人長年經商，對於金錢用度應有一定規劃，1,500萬元非小數目，其對1,500萬元之處分應知之甚詳，惟其就用途之說詞一改再改，而與常理有違，應認有故意隱瞞事實之情。基上，被上訴人自承確有提領該1,500萬元花用，惟未合理說明及舉證該等款項作何正常消費，即難認該筆款項之處分係屬正常金錢使用方式，揆諸前開說明，自應追加計算1,500萬元為其積極財產。
  ㈣上訴人抗辯己○○名下兆豐368帳戶餘額330萬3,541元應列入被上訴人之積極財產，爲有理由：　　
　⒈上訴人抗辯己○○名下兆豐368帳戶之實際使用人爲被上訴人，兆豐368帳戶餘額330萬3,541元應列入被上訴人之積極財產等情，爲被上訴人所否認。
　⒉經查，前審調閱己○○名下兆豐368帳戶之資料顯示，開戶留存聯絡地址爲「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手機號碼爲「0000000000」、室內電話號碼爲「00-00000000」（見前審卷三第11頁），均為被上訴人之住址、手機號碼及室內電話號碼（見離婚卷一第95、127頁）。又依前審調閱兆豐368帳戶之交易明細，兆豐368帳戶於106年2月22日、106年3月3日、106年8月3日各滙款5萬元、145萬元、50萬予被上訴人經營之粧鎂化工有限公司（下稱粧鎂公司）帳戶；另於106年2月22日、106年5月2日、106年5月25日、106年6月21日、106年7月31日日各滙款5萬元、10萬元、23萬5,000元、10萬元、25萬0,465元予被上訴人帳戶，此有兆豐銀行檢送之兆豐368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憑（見前審卷二317至319頁）。
　⒊次查，證人己○○於本審證稱：兆豐368帳戶是他申請開戶，因爲他在國外工作，所以聯絡電話、手機號碼及通訊地址都留被上訴人的資料，被上訴人在台灣處理比較方便；他將兆豐368帳戶借給被上訴人使用，該帳戶沒有申請提款卡，從開戶之後他就將帳戶的存摺、印章都交給被上訴人保管使用；該帳戶於106年2月21日存入之329萬6,253元及106年2月22日存入155萬元，是被上訴人叫會計存入的，當時他人在國外，他不知道會計是何人；該帳戶於106年2月22日提領5萬元、5萬元，於106年3月3日提領145萬元，都是被上訴人提領的等語（見本審卷二第70至72頁）。
　⒋基上，兆豐368帳戶開戶之留存資料均爲被上訴人之住址、手機號碼及室內電話號碼，證人己○○亦證述兆豐368帳戶係其借予被上訴人使用，自開戶後之實際使用人爲被上訴人，且依帳戶交易明細可知，帳戶往來對象爲被上訴人及其經營公司，上訴人依此抗辯兆豐368帳戶之實際使用人爲被上訴人，尚非無據。而兆豐368帳戶於基準日之餘額爲330萬3,541元（見前審卷二第317頁之交易明細），故上訴人抗辯此部分應列入被上訴人之積極財產，爲有理由。
　㈤上訴人抗辯其於106年1月13日向大安區農會貸款之290萬元應列入消極財產，爲無理由： 　
　⒈上訴人抗辯其向大安區農會貸款之290萬元，係爲支付女兒即訴外人〇〇〇之留學費用，應列入消極財產云云；爲被上訴人所否認，並抗辯大安區農會實際撥款日爲106年3月24日，係在基準日106年3月13日之後，上訴人係惡意增加消極財產，不應納入剩餘財產分配，上訴人滙款予〇〇〇留學費用之時間是102年1月至000年0月間等語。
　⒉按金錢借貸契約為要物契約，以貸與人金錢之交付為該消費借貸契約成立之要件。此所謂交付，指貸與人將其對為借貸標的款項之事實上管領力移轉與借用人而言。換言之，須借用人就貸與人所移轉之款項有自由支配之能力，始足當之（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85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上訴人於106年1月13日向大安區農會申請貸款290萬元，嗣於106年1月23日將其名下臺中市○○區○○段0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同段147建號之建物（下合稱系爭大安區房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擔保借款370萬元，其後大安區農會於106年3月24日始撥款290萬元，此有大安區農會授信申請書在卷可稽、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大安區農會108年4月29日中市安農信字第1080001781號函所附客戶往來帳戶一覽表及放款利息交易明細查詢在卷可憑（見一審卷一第177至185、309至355頁）。本件上訴人固於106年1月13日提出貸款之申請、並於106年1月23日以系爭大安區房地設定抵押，惟大安區農會迄於106年3月24日始撥款290萬元至上訴人帳戶，參照上開說明，借貸契約應於106年3月24日始成立，消費借貸契約成立既在基準日106年3月13日之後，上訴人此筆借貸無從列計為其消極財產，上訴人此部分抗辯自不可採。
　㈥基上，被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總額1,452萬4,592元，加計上開1,500萬元、330萬3,541元，合計爲3,282萬8,133元（計算式：14,524,592＋15,000,000＋3,303,541＝32,828,133）；上訴人如附表一所示之財產總額2,263萬9,625元，則被上訴人之婚後財產多於上訴人之婚後財產，上訴人並無剩餘財產差額可資分配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30條之1本文規定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㈦至於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大安區房地（即上訴人如附表一丙欄③、④之財產）之實際所有權人爲〇〇〇公司，係〇〇〇公司借名登記予上訴人，〇〇〇公司於112年12月11日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上訴人，爲終止借名登記關係之意思表示，上訴人應就系爭大安區房地爲所有權移轉登記，現由臺中地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6號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審理中，而請求本院於臺中地院113年度訴字第16號事件判決確定前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云云。惟依本院前揭認定，被上訴人之婚後財產多於上訴人之婚後財產，上訴人並無剩餘財產差額可資分配予被上訴人；縱若系爭大安區房地非屬上訴人之積極財產，而屬〇〇〇公司所有，則上訴人之婚後財產將更少於被上訴人之婚後財產，上訴人更無剩餘財產差額可資分配予被上訴人，即臺中地院113年度訴字第16號事件之認定結果，無礙於本院就上訴人並無剩餘財產差額可資分配予被上訴人之認定，被上訴人請求停止訴訟程序，本院認無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上訴人分配剩餘財產405萬7,517元及自離婚判決確定翌日即108年6月24日起算法定遲延，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熾光
                             法  官  郭妙俐
                             法  官  廖穗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擴張）部
分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黃美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附表一】庚○○主張兩造之婚後財產：
 種類 財產內容 金額或價額 庚 ○ ○ 後 財 產 積極財產 ①南投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②門牌號碼南投縣〇〇鄉〇〇村〇〇街0巷00號建物    4,250,000元    750,000元   ③臺中市〇〇區〇〇〇段〇〇〇段000-07地號土地 ④臺中市○○區○○○段○○○段00000地號土地 ⑤臺中市○○區○○○段○○○段00000地號土地 ⑥門牌號碼臺中市〇〇區〇〇里〇〇路000巷0號建物 ③＋④＋⑤＝9,770,000元  ⑥6,520,000元   ⑦國泰人壽美滿人生101終身(0000000000)保單 ⑧國泰人壽萬代福000(0000000000)保單 ⑨南山人壽南山年年春還本終身保險(Z000000000)保單 ⑩南山人壽南山年年春還本終身壽險(Z000000000)保單　 ⑪南山人壽南山全新增額養老壽險(Z0000000000)保單 ⑫南山人壽南山金吉利21年期還本養老壽險(N000000098)保單    719,133元     79,877元  3,590,816元  1,445,119元  1,628,155元    154,206元   ⑬新光銀行大甲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款     17,286元  消極 財產  ⑭臺灣土地銀行貸款債務 14,400,000元  合計 ①至⑬小計爲28,924,592元－⑭14,400,000元＝ 14,524,592元  丁○○ 婚 後 財 產 積極財產 ①南投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②門牌號碼南投縣○○鄉○街村○○街0巷00號建物　  3,560,000元 770,000元    ③臺中市○○區○○段0地號土地 ④門牌號碼臺中市○○區○○里○○○路000號建物  6,550,000元 11,090,000元    ⑤國泰人壽美滿人生101終身(0000000000)保單    607,200元   ⑥大安區農會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⑦臺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8,476元        63元   ⑧亞洲水泥917股 ⑨亞洲水泥729股　 ⑩裕隆3股　 ⑪裕隆129股　   27,968.5元   22,234.5元 　    83.7元    3,599.1元  消極 財產  0元   合計 ①至⑪小計22,639,62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二】庚○○名下新光銀行大甲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帳            戶交易明細（本審卷一第293至294頁）：
交易日期   存入金額   支出金額     餘額          備註 101.03.02          0元           0元 新開戶 101.03.14    480,000元     480,000元  101.03.16    975,000元   1,455,000元  101.03.16 14,025,000元  15,480,000元  101.03.20    470,000元  15,950,000元  101.05.18  1,000,000元 14,950,000元  101.06.20     12,306元  14,962,306元 結息 101.07.30    550,000元  15,512,306元  101.08.06    480,000元   15,992,306元  101.08.13  5,008,395元 10,983,911元 轉帳至庚○○名下中國銀行廈門蓮花支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 101.08.22  2,000,000元  8,983,911元 ①滙款100萬元至甲○○名下華銀中崙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②滙款100萬元至戊○○名下華銀士林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101.08.23  2,000,000元  6,983,911元 ①滙款100萬元至甲○○名下一銀光復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②滙款100萬元至戊○○名下合庫士林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101.08.23     92,807元  6,891,104元 信用卡費 101.08.27  3,000,000元  3,891,104元 ①滙款150萬元至戊○○名下華銀士林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②滙款150萬元至甲○○名下華銀中崙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101.08.30  3,000,000元   891,104元 ①滙款150萬元至乙○○名下華銀東台南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②滙款32萬5,000元至戊○○名下合庫士林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③滙款167萬5,000元至丙○○名下華銀南都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 101.09.24    890,000元      1,104元 滙出 101.12.20      8,124元       9,228元 結息 


　　

　

　




